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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

曰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 、 修订计划（第 一 批）＞的通知》（建标［2007〕125号）的要

求 ，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和四川中光高科产业发展集团在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一 2004的基础上

修订完成的 。

本规范共分 8章和 6个附录 。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 总则 、 术

语 、 雷电防护分区 、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和雷击风险评估 、 防雷设

计 、 防雷施工 、 检测与验收 、 维护与管理 。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

1． 删除了原规范中禾使用的个别术语 ， 增加了正确理解本

规范所需的术语解释 。 此外 ， 保留的原术语解释内容也进行了

调整 。

2． 增加了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的内容 。 同时 ，

在附录部分增加了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的具体评估

计算方法 。

3． 对表 4. 3. 1中各种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的

划分进行了调整 。

4． 对第 5章
“

防雷设计
”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 。

5． 第 7章名称修改为
“

检测与验收
”

， 内容进行了调整 。

6． 增加三个附录 ， 即附录B'
‘

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的雷击风

险评估
”

， 附录 D'
‘

雷击磁场强度的计算方法
”

， 附录 E'
‘

信号线路

浪涌保护器冲击试验波形和参数
”

。 附录 F'
‘

全国主要城市年平均

雷暴 日数统计表
”

按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进行了修改 ， 仅列出直辖

市 、 省会城市及部分二 级城市的年平均雷暴 日。 取消了原附录
“

验收检测表
”

。



7． 规范中第 5. 2. 6条和 5. 5. 7条第 2款（原规范第 5. 4. 10

条第 2款）不再作为强制性条文 。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四少l｝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日常管理 ，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和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在执

行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 请将意见和建议寄往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移院 院（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号主语国际 2

号楼 ， 邮政编码 ： 100048)；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 ：

四少！｝省成都市高新西区天宇路 19号 ， 邮政编码 ： 611731）。

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四Jll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 规 范 参 编 单 位：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四Jll省防雷中心

上海市防雷中心

北京爱劳高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岱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雷泰电气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 王德言 李雪佩 刘寿先 孙成群

张文才 邵民杰 汪 隽 陈 勇

孙 兰 徐志敏 黄晓虹 蔡振新

王维国 张红文 杨国华 张祥贵

汪海涛 王守奎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员 ： 田有连 周璧华 张 宜 王金元

杨德才 杜毅威 陈众励 张钦仁

赵 军 张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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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防止和减少雷电对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造成的危害 ，

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 制定本规范 。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 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

防雷的设计 、 施工 、 验收 、 维护和管理 。 本规范不适用于爆炸和

火灾危险场所的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 。

1. 0. 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应坚持预防为主 、 安全第 一

的原则 。

1. 0. 4 在进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设计时 ， 应根据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的特点， 按工程整体要求 ， 进行全面规划 ， 协调统
一 外部防雷措施和内部防雷措施 ， 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 经

济合理 。

1. 0. 5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应采用外部防雷和内部防雷措施进

行综合防护 。

1. 0. 6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应根据环境因素 、 雷电活动规律 、

设备所在雷电防护区和系统对雷电电磁脉冲的抗扰度 、 雷击事故

受损程度以及系统设备的重要性 ，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1. 0. 7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 语

2. 0. 1 电子信息系统 electronicinformationsystem

由计算机 、 通信设备 、 处理设备 、 控制设备 、 电力电子装置

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 设施（含网络）等的电子设备构成的， 按照

一 定应用目的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 加工 、 存储 、 传输 、 检索

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

2. 0. 2 雷电防护区（LPZ) lightningprotectionzone

规定雷电电磁环境的区域 ， 又称防雷区 。

2. 0. 3 雷电电磁脉冲（LEMP) lightningelectromagneticim-

pulse

雷电流的电磁效应 。

2. 0. 4 雷电电磁脉冲防护系统 （LPMS) LEMP Protection

measuresSystem

用于防御雷电电磁脉冲的措施构成的整个系统 。

2.0. 5 综合防雷系统 syntheticlightningprotectionsystem

外部和内部雷电防护系统的总称 。 外部防雷由接闪器 、 引下

线和接地装置等组成 ， 用于直击雷的防护 。 内部防雷由等电位连

接 、 共用接地装置 、 屏蔽 、 合理布线 、 浪涌保护器等组成 ， 用于

减小和防止雷电流在需防护空间内所产生的电磁效应 。

2. 0. 6 共用接地系统 common earthingsystem

将防雷系统的接地装置 、 建筑物金属构件 、 低压配电保护线

(PE）、 等电位连接端子板或连接带 、 设备保护地 、 屏蔽体接地 、

防静电接地 、 功能性接地等连接在一 起构成共用的接地系统 。

2. 0. 7 自然接地体 naturalearthingelectrode

兼有接地功能 、 但不是为此目的而专门设置的与大地有良好

接触的各种金属构件 、 金属井管 、 混凝土中的钢筋等的统称 。



2. 0. 8 接地端子 earthingterminal

将保护导体 、 等电位连接导体和工作接地导体与接地装置连

接的端子或接地排 。

2· 0· 9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mainequipotentialearthingter
-

minalboard

将多个接地端子连接在 一 起并直接与接地装置连接的金

属板 。

2. 0. 10 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floorequipotentialearthing

terminalboard

建筑物内楼层设置的接地端子板 ， 供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作等电位连接用 。

2. 0. 11 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排） localequipotentialearthi嗯

terlninalboard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接地的端子板 。

2. 0. 12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bonding

直接用连接导体或通过浪涌保护器将分离的金属部件 、 外来

导电物 、 电力线路 、 通信线路及其他电缆连接起来以减小雷电流

在它们之间产生电位差的措施 。

2. 0. 13 等电位连接带 equipotentialbondingbar

用作等电位连接的金属导体 。

2. 0. 14 等电位连接网络 equipotentialbondingnetwork

建筑物内用作等电位连接的所有导体和浪涌保护器组成的

网络 。

2. 0. 15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shielding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措施 。

2. 0. 16 浪涌保护器（SPD) surgeprotectivedevice

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泄放浪涌电流的电器 ， 它至少包含一

个非线性元件 ， 又称电涌保护器 。

2. 0. 17 电压开关型浪涌保护器 voltageswitchingtypeSPD

这种浪涌保护器在无浪涌时呈现高阻抗 ， 当出现电压浪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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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为低阻抗 。 通常采用放电间隙、 气体放电管、 晶闸管和三端

双向可控硅元件作这类浪涌保护器的组件 。

2. 0. 18 电压限制型浪涌保护器 voltagelimitingtypeSPD

这种浪涌保护器在无浪涌时呈现高阻抗 ， 但随浪涌电流和电

压的增加其阻抗会不断减小 ， 又称限压型浪涌保护器 。 用作这类

非线性装置的常见器件有压敏电阻和抑制二极管 。

2. 0. 19 标称放电电流 nominaldischargecurrent(In)

流过浪涌保护器 ， 具有 8/2。衅 波形的电流峰值， 用于浪涌

保护器的fl类试验以及 工类 、 11类试验的预处理试验 。

2. 0. 20 最大放电电流 maximumdischargecurrent(Irnax)

流过浪涌保护器 ， 具有 8/2O娜 波形的电流峰值 ， 其值按 n

类动作负载试验的程序确定 。 Ilnax大于 I。 。

2. 0. 21 冲击电流 impulsecurrent(I询 ）

由电流峰值 Ineak、 电荷量 Q和比能量 W/R 三个参数定义的

电流 ， 用于浪涌保护器的工类试验 ， 典型波形为 10/350群 。

2. 0. 22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ma 五mum continuousoperati吧 volt-

age(Uc)

可连续施加在浪涌保护器上的最大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

电压 。

2. 0. 23 残压 residualvoltage(Ures)

放电电流流过浪涌保护器时 ， 在其端子间的电压峰值。

2.0. 24 限制电压 measuredlimitingvoltage

施加规定波形和幅值的冲击时 ， 在浪涌保护器接线端子问测

得的最大电压峰值 。

2. 0. 25 电压保护水平 voltageprotectionlevel(Up)

表征浪涌保护器限制接线端子间电压的性能参数 ， 该值应大

于限制电压的最高值 。

2. 0. 26 有效保护水平 effectiveprotectionlevel（矶／f)

浪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感应电压降与浪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

平矶 之和 。



2· 0· 27 1. 2/50拼s冲击电压 1. 2/50拼5voltageimpulse

视在波前时间为 1. 2娜 ， 半峰值时间为 50娜 的冲击电压 。

2· 0· 288/20拜s冲击电流 8/20拜5 currentimpulse

视在波前时间为 8娜 ， 半峰值时间为 20川 的冲击电流 。

2. 0.29 复合波 Combinationwave

复合波由冲击发生器产生 ， 开路时输出 1. 2/50邵 冲击电压 ，

短路时输出 8/20川 冲击电流 。 提供给浪涌保护器的电压 、 电流

幅值及其波形由冲击发生器和受冲击作用的浪涌保护器的阻抗而

定 。 开路电压峰值和短路电流峰值之比为 Zn， 该比值定义为虚

拟输出阻抗 Zf。 短路电流用符号 Isc表示 ， 开路电压用符号

Uo。表示 。

2. 0. 301 类试验 class1 test

按本规范第 2. 0. 19条定义的标称放电电流 I。 ， 第 2. 0. 27条

定义的 1. 2/50邵 冲击电压和第 2.0. 21条定义的冲击电流 I、p进

行的试验 。 工类试验也可用 Tl外加方框表示 ， 即回 。

2. 0. 3111类试验 ClasS11test

按本规范第2. 0. 19条定义的标称放电电流 I。 ， 第2. 0. 27条

定义的 1. 2/50拌s冲击电压和第 2. 0. 20条定义的最大放电电流

Irnax进行的试验 。 且类试验也可用 TZ外加方框表示 ， 即回 。

2.0. 32 班类试验 class1 test

按本规范第 2. 0. 29条定义的复合波进行的试验 。 班类试验

也可用 T“外加方框表示 ， 即回 。

2.0. 33 插入损耗 insertion1055

传输系统中插入 一 个浪涌保护器所引起的损耗 ， 其值等于浪

涌保护器插人前后的功率比 。 插人损耗常用分贝 （dB） 来表示 。

2. 0. 34 劣化 degradation

由于浪涌 、 使用或不利环境的影响造成浪涌保护器原始性能

参数的变化 。

2. 0. 35 热熔焊 exothermicwelding



利用放热化学反应时快速产生超高热量 ， 使两导体熔化成一

体的连接方法 。

2.0. 36 雷击损害风险 riskoflightningdamage(R)

雷击导致的年平均可能损失 （人和物）与受保护对象的总价

值 （人和物）之比 。



3 雷电防护分区

3.1 地区雷暴日等级划分

3。 1。 1

3。 1。 2

为准 。

3。 1。3

中雷区 、

1

2

3

4

地区雷暴日等级应根据年平均雷暴日数划分 。

地 区雷暴 日数应以国家公布的当地年平均雷暴 日数

按年平均雷暴 日数 ， 地区雷暴 日等级宜划分为少雷区 、

多雷区 、 强雷区 ：

少雷区 ： 年平均雷暴日在 25d及以下的地区 ；

中雷区 ： 年平均雷暴日大于 25d， 不超过 40d的地区 ；

多雷区 ： 年平均雷暴日大于 40d， 不超过 90d的地区 ；

强雷区 ： 年平均雷暴日超过 90d的地区 。

3. 2 雷电防护区划分

3. 2. 1 需要保护和控制雷电电磁脉冲环境的建筑物应按本规范

第 3. 2. 2条的规定划分为不同的雷电防护区 。

3. 2. 2 雷电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LPZoA区 ： 受直接雷击和全部雷电电磁场威胁的区

域 。 该区域的内部系统可能受到全部或部分雷电浪涌电流的

影响 ；

2 LPZ。。 区 ： 直接雷击的防护区域 ， 但该区域的威胁仍是

全部雷电电磁场 。 该区域的内部系统可能受到部分雷电浪涌电流

的影响；

3 LPZI区 ： 由于边界处分流和浪涌保护器的作用使浪

涌电流受到限制的区域 。 该区域的空间屏蔽可 以衰减雷电电

磁场 ；

4 LPZZ一 n 后续防雷区 ： 由于边界处分流和浪涌保护器的



作用使浪涌电流受到进一 步限制的区域 。 该区域的空间屏蔽可以

进一 步衰减雷电电磁场 。

3. 2. 3 保护对象应置于电磁特性与该对象耐受能力相兼容的雷

电防护区内。



4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和雷击风险评估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可按本规范第 4. 2节 、 第 4. 3节或

第4. 4节规定的方法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

4. 1. 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可按本规范第 4. 2节防雷装置的拦

截效率或本规范第 4. 3节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 使用性质和价

值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

4. 1.3 对于重要的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 ， 宜分别采用本规范第

4. 2节和 4. 3节规定的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 按其中较高防护等级

确定 。

4. 1. 4 重点工程或用户提出要求时 ， 可按本规范第 4. 4节雷电

防护风险管理方法确定雷电防护措施 。

4. 2 按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 2. 1 建筑物及 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值可按下式

确定 ：

N = Nl+N2 (4. 2. 1)

式中： Nl�D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次／a) ， 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计算 ；

NZ�D 建筑物入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次／a) ， 按本规

范附录 A 的规定计算 。

4. 2. 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设备因直接雷击和雷电电磁脉冲

可能造成损坏 ， 可接受的年平均最大雷击次数 N 。 可按下式

计算 ：

N 。
一 5. 8X 10

一 ，
/C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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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G 一 一 － 各类因子 ， 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取值。

4. 2. 3 确定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是否需要安装雷电防护装置时 ，

应将 N 和 N 。 进行比较 ：

1 当 N 小于或等于 N 。 时 ， 可不安装雷电防护装置 ；

2 当N 大于 N 。 时 ， 应安装雷电防护装置 。

4. 2. 4 安装雷电防护装置时 ， 可按下式计算防雷装置拦截效

率 E:

E = 1一 Nc/N (4. 2. 4)

4. 2.5 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应按防雷装置拦截效率 E确

定 ，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E大于 0. 98时 ， 定为 A级 ；

2 当E大于 0. 90小于或等于 0. 98时 ， 定为 B级 ；

3 当E大于 0. 80小于或等于 0. 90时 ， 定为 C级 ；

4 当E小于或等于 0. 80时 ， 定为 D级 。

4. 3 按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 使用性质和

价值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 3.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可根据其重要性 、 使用性质和价值 ，

按表 4. 3. 1选择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

表 4. 3.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

雷电防护

等级
建 筑 物 电 子 信 息 系 统

A级

1． 国家级计算中心 、 国家级通信枢纽 、 特级和 一 级金融设施 、 大中

型机场、 国家级和省级广播电视中心 、 枢纽港口 、 火车枢纽站 、 省级

城市水 、 电、 气 、 热等城市重要公用设施的电子信息系统；

2．
一 级安全防范单位 ， 如国家文物 、 档案库的闭路电视监控和报警

系统；

3． 三级医院电子医疗设备



续表 4. 3. 1

雷电防护

等级
建 筑 物 电子 信 息 系统

B级

1． 中型计算中心 、 二 级金融设施 、 中型通信枢纽 、 移动通信基站 、

大型体育场 （馆）、 小型机场、 大型港 口 、 大型火车站的电子信息

系统；

2． 二级安全防范单位 ， 如省级文物 、 档案库的闭路电视监控和报警

系统；

3． 雷达站、 微波站电子信息系统 ， 高速公路监控和收费系统；

4． 二级医院电子医疗设备；

5． 五星及更高星级宾馆电子信息系统

C级

1． 三级金融设施 、 小型通信枢纽电子信息系统；

2． 大中型有线电视系统；

3． 四星及以下级宾馆电子信息系统

D级 除上述 A 、 B、 C级以外的一 般用途的需防护电子信息设备

注： 表中未列举的电子信息系统也可参照本表选择防护等级 。

4. 4 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4. 4. 1 因雷击导致建筑物的各种损失对应的风险分量 RX可按

下式估算 ：

Rx= NxX Px只Lx (4. 4. 1)

式中： Nx�D 年平均雷击危险事件次数 ；

尸x
�D 每次雷击损害概率 ；

LX�D 每次雷击损失率 。

4. 4. 2 建筑物的雷击损害风险尺可按下式估算 ：

尺 一 习Rx (4. 4. 2)

式中： Rx�D 建筑物的雷击损害风险涉及的风险分量 RA一 RZ,

按本规范附录 B表 B. 2. 6的规定确定 。

4. 4. 3 根据风险管理的要求 ， 应计算建筑物雷击损害风险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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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风险容许值比较 。 当所有风险均小于或等于风险容许值 ， 可

不增加防雷措施 ； 当某风险大于风险容许值 ， 应增加防雷措施减

小该风险， 使其小于或等于风险容许值， 并宜评估雷电防护措施

的经济合理性 。 详细评估和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

规定 。



5 防 雷 设 计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宜进行雷击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

防护措施 。

5. 1. 2 需要保护的电子信息系统必须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地保

护措施。

5. 1. 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应根据需要保护的设备数量 、 类型 、

重要性 、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及所要求的电磁场环境等情况选择下

列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措施 ：

1 等电位连接和接地 ；

2 电磁屏蔽 ；

3 合理布线 ；

4 能量配合的浪涌保护器防护 。

5. 1.4 新建工程的防雷设计应收集以下相关资料 ：

1 建筑物所在地区的地形、 地物状况、 气象条件和地质条件；

2 建筑物或建筑物群的长 、 宽 、 高度及位置分布 ， 相邻建

筑物的高度 、 接地等情况 ；

3 建筑物内各楼层及楼顶需保护的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的分

布状况；

4 配置于各楼层工 作间或设备机房内需保护设备的类型 、

功能及性能参数 ；

5 电子信息系统的网络结构；

6 电源线路 、 信号线路进人建筑物的方式 ；

7 供 、 配电情况及其配电系统接地方式等 。

5. 1. 5 扩、 改建工程除应具备上述资料外， 还应收集下列相关资料：

1 防直击雷接闪装置的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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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下线的现状及其与电子信急系统设备接地引人线间的距离；

3 高层建筑物防侧击雷的措施 ；

4 电气竖井内线路敷设情况 ；

5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的安装情况及耐受冲击电压水平 ；

6 总等电位连接及各局部等电位连接状况 ， 共用擞 仓装置状况；

7 电子信急系统的功能险接越得体与等电位连接网络互连清况；

8 地下管线 、 隐蔽工程分布情况 ；

9 曾经遭受过的雷击灾害的记录等资料 。

5.2 等电位连接与共用接地系统设计

5. 2. 1 机房内电子信息设备应作等电位连接 。 等电位连接的结

构形式应采用 S型 、 M 型或它们的组合 （图 5. 2. 1）。 电气和电

基本的等电

位连接网络

接至共用接

地系统的等

电位连接网

络 盆
图 5. 2. 1 电子信息系统等电位连接网络的基本方法

�D 共用接地系统；
�D 等电位连接导体；

巨二习设备 ；．等电位连接网络的连接点；

ERP接地基准点； S、单点等电位连接的星形结构；

Mm网状等电位连接的网格形结构 。



子设备的金属外壳、 机柜 、 机架 、 金属管、 槽 、 屏蔽线缆金属外

层 、 电子设备防静电接地 、 安全保护接地 、 功能性接地 、 浪涌保

护器接地端等均应以最短的距离与 S型结构的接地基准点或 M

型结构的网格连接 。 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应与共用接地系统

连接 。

5. 2. 2 在 LPZOA或 LPZOB区与 LPZI区交界处应设置总等电位

接地端子板 ，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不应少于两

处 ； 每层楼宜设置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机

房应设置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的

连接导体宜采用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 连接导体最小截面积应符

合表 5. 2. 2一 1的规定 。 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宜采用铜带 ， 其导

体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 5. 2. 2一 2的规定 。

表5. 2. 2一1 各类等电位连接导体最小截面积

名 称 材 料
最小截面积

(mmZ)

垂直接地干线 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楼层端子板与机房局部端子板之间的连接导体｝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机房局部端子板之间的连接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

设备与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之间的连接导体 多股铜芯导线

机房网格 铜箔或多股铜芯导体

表 5. 2. 2一2 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最小截面积

名 称 材 料
最小截面积

(mmZ)

O

一

』

日

口
J

一

0

111
弓

1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铜带

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铜带

机房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排） 铜带



5.2. 3 等电位连接网络应利用建筑物内部或其上 的金属部件

多重互连 ， 组成网格状低阻抗等电位连接网络 ， 并与接地装

置构成 一 个接地系统 （图 5. 2. 3）。 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的等电

位连接网络可直接利用机房内墙结构柱主钢筋引出的预留接

地端子接地 。

图 5. 2. 3 由等电位连接网络与接地装置组合构成

的三维接地系统示例
1一 等电位连接网络； 2

一 接地装置

5. 2. 4 某些特殊重要的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可设专用垂直接

地干线 。 垂直接地干线由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引出 ， 同时与建

筑物各层钢筋或均压带连通 。 各楼层设置的接地端子板应与垂

直接地干线连接 。 垂直接地干线宜在竖井内敷设 ， 通过连接导

体引人设备机房与机房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 。 音 、 视频

等专用设备工艺接地干线应通过专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独立引

至设备机房 。

5. 2. 5 防雷接地与交流工作接地 、 直流工作接地 、 安全保护接

地共用 一 组接地装置时 ，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必须按接入设备



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5. 2. 6 接地装置应优先利用建筑物的自然接地体， 当自然接地

体的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加人工接地体 。

5. 2. 7 机房设备接地线不应从接闪带 、 铁塔 、 防雷引下线直接

引入 。

5. 2. 8 进人建筑物的金属管线 （含金属管 、 电力线 、 信号线）

应在入 口处就近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上 。 在 LPZI人 口处应

分别设置适配的电源和信号浪涌保护器 ， 使电子信息系统的带电

导体实现等电位连接 。

5. 2. 9 电子信息系统涉及多个相邻建筑物时 ， 宜采用两根水平

接地体将各建筑物的接地装置相互连通 。

5. 2. 10 新建建筑物的电子信息系统在设计 、 施工 时 ， 宜在

各楼层 、 机房内墙结构柱主钢筋处引出和预留等电位接地

端子 。

5. 3 屏蔽及布线

5. 3. 1 为减小雷电电磁脉冲在电子信息系统内产生的浪涌 ， 宜

采用建筑物屏蔽 、 机房屏蔽 、 设备屏蔽 、 线缆屏蔽和线缆合理布

设措施 ， 这些措施应综合使用 。

5. 3. 2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机房的屏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筑物的屏蔽宜利用建筑物的金属框架 、 混凝土中的钢

筋 、 金属墙面 、 金属屋顶等自然金属部件与防雷装置连接构成格

栅型大空间屏蔽 ；

2 当建筑物自然金属部件构成的大空间屏蔽不能满足机房

内电子信息系统电磁环境要求时 ， 应增加机房屏蔽措施 ；

3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主机房宜选择在建筑物低层中心部位 ，

其设备应配置在 LPZI区之后的后续防雷区内， 并与相应的雷电

防护区屏蔽体及结构柱留有一 定的安全距离 （图 5. 3. 2）。

4 屏蔽效果及安全距离可按本规范附录 D规定的计算方法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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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
葬
沫
津
嫌
膝

蘸
沙 ．或ds!2

藻
姗 羹

攀
暴

横截面A一 A

禹1或ds,2

图 5. 3. 2 LPZn内用于安装电子信息系统的空间

1一 屏蔽网格； 2
一 屏蔽体； Vs一 安装电子信息系统的空间；

ds八 、 ds/2
一 空间v。与LPZn的屏蔽体间应保持的安全距离；

～ 空间屏蔽网格宽度

5. 3. 3 线缆屏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与电子信息系统连接的金属信号线缆采用屏蔽电缆时 ，

应在屏蔽层两端并宜在雷电防护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当系统要求单端接地时 ， 宜采用两层屏蔽或穿钢管敷设 ， 外层屏

蔽或钢管按前述要求处理 ；

2 当户外采用非屏蔽电缆时 ， 从人孔井或手孔井到机房的

引人线应穿钢管埋地引人 ， 埋地长度 l可按公式 （5 . 3. 3） 计算 ，



但不宜小于 15m； 电缆屏蔽槽或金属管道应在人户处进行等电位

连接 ；

l) 2命 （m ) (5 . 3. 3)

式中：P
�D 埋地电缆处的土壤电阻率 （n · m ）。

3 当相邻建筑物的电子信息系统之间采用电缆互联时 ， 宜

采用屏蔽电缆 ， 非屏蔽电缆应敷设在金属电缆管道内； 屏蔽电缆

屏蔽层两端或金属管道两端应分别连接到独立建筑物各自的等电

位连接带上 。 采用屏蔽电缆互联时 ， 电缆屏蔽层应能承载可预见

的雷电流；

4 光缆的所有金属接头 、 金属护层 、 金属挡潮层 、 金属加

强芯等 ， 应在进人建筑物处直接接地 。

5.3. 4 线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子信息系统线缆宜敷设在金属线槽或金属管道内。 电

子信息系统线路宜靠近等电位连接网络的金属部件敷设 ， 不宜贴

近雷电防护区的屏蔽层 ；

2 布置电子信息系统线缆路由走向时 ， 应尽量减小由线缆

自身形成的电磁感应环路面积 （图 5. 3. 4） 。

(a）不合理布线系统 (b）合理布线系统

图5. 3. 4 合理布线减少感应环路面积

①一 设备；②一

a线 （电源线）；③一 b线 （信号线）;

④一 感应环路面积

3

的规定 。

电子信息系统线缆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应符合表 5. 3. 4一 1



表5. 3. 4一1 电子信息系统线缆与其他管线的间距

电子信息系统线缆与其他管线的净距

最小平行净距 （mm 最小交叉净距 （mm

1000 300

20
一

20
一

20

其他管线类别

防雷引下线

保护地线

给水管

压缩空气管

热力管 （不包封）

热力管 （包封）

燃气管

150

500 500

300 300

300

注 ： 当线缆敷设高度超过 600omm时 ， 与防雷引下线的交叉净距应大于或等于

0. 05H(H 为交叉处防雷引下线距地面的高度）。

4 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应符合表
5. 3. 4一 2的规定 。

表 5. 3. 4一2 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

类别 最小间距 （mm )

130
一

70
一

10
一

300

38OV电力电缆容量

小于 ZkV· A

38OV电力电缆容量

(2? 5)kV · A

与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缆接近状况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有一 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有一 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与信号线缆平行敷设

有一 方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双方都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中

150

80

赢
一

300
一

150

38OV电力电缆容量

大于 skV· A

注： 1 当380V电力电缆的容量小于 ZkV· A ， 双方都在接地的线槽中， 且平行长

度小于或等于 10m时， 最小间距可为 10mm。

2 双方都在接地的线槽中， 系指两个不同的线槽 ， 也可在同一 线槽中用金属

板隔开 。

2O



5. 4 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5. 4. 1 室外进、 出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的电源线路不宜采用架空线路。

5. 4. 2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由，IN交流配电系统供电时， 从建筑物内总

配电柜 （箱）开始弓｝出的配电线路必须采用卫平S系统的接地形式。

5. 4.3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配电系统中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可按表 5. 4. 3一 1

规定选用 。

表 5. 4. 3一1 220V/380V三相配电系统中各种设备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

设备位置
电源进线

端设备

配电分支

线路设备
用电设备

需要保护的

电子信息设备

耐冲击电压类别 W类 ili类 n类 工类

Uw(kV) 6 4 2. 5 1. 5

2 浪涌保护器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 不应低于表 5. 4. 3一 2

规定的值 。

表5. 4. 3一2 浪涌保护器的最小 U。值

浪涌保护器安装位置

配电网络的系统特征

TT系统 TN一 C系统 TN-- S系统
引出中性线

的 IT系统

无中性线引

出的 IT系统

每一 相线与中性线间 1. 15U0 不适用 1. 15U0 1. 15U0 不适用

每一 相线与PE线间 1. 1SUo 不适用 1. 15U0 万 U才 线电压
’

中性线与PE线间 U0* 不适用 U0* U0* 不适用

每一 相线与PEN线间 不适用 1. 15Uo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 标有 ＊ 的值是故障下最坏的情况 ， 所以不需计及 15％的允许误差；

2U0是低压系统相线对中性线的标称电压 ， 即相电压 22oV;

3 此表适用于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电涌保护器 （SPD） 第 1部分： 低压配电

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1318802.1的浪涌保护器产品 。

3 进入建筑物的交流供电线路 ， 在线路的总配电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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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ZoA或 LPZoB与 LPZI区交界处 ， 应设置 工类试验的浪涌保

护器或且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第 一 级保护 ； 在配电线路分配

电箱 、 电子设备机房配电箱等后续防护区交界处 ， 可设置 且类或

m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后级保护 ； 特殊重要的电子信息设备

电源端口可安装且类或m类试验的浪涌保护器作为精细保护 （图

5. 4. 3一 1）。 使用直流电源的信息设备 ， 视其工作电压要求 ， 宜安

装适配的直流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 。

4 浪涌保护器设置级数应综合考虑保护距离 、 浪涌保护器

连接导线长度 、 被保护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等因素 。 各级

浪涌保护器应能承受在安装点上预计的放电电流 ， 其有效保护水

平矶／f应小于相应类别设备的Uw。

5 LPzo和 LPzl界面处每条电源线路的浪涌保护器的冲击

电流 I、。 ， 当采用非屏蔽线缆时按公式 （5 . 4. 3一 1） 估算确定 ； 当

采用屏蔽线缆时按公式 （5. 4. 3一 2） 估算确定 ； 当无法计算确定

时应取 Iim。大于或等于 12. skA。

I;～ 。
＝

" 'J尸

0. 51

(nl+ nZ)m
(kA) (5. 4. 3一 1)

I而p
0. SIR

(nl+ nZ)X （汁武 、＋R。）
(kA) (5. 4. 3一 2)

式中 ： 了
�D 雷电流 ， 按本规范附录 C确定 （kA);

nl
�D 埋地金属管 、 电源及信号线缆的总数目；

nZ
�D 架空金属管 、 电源及信号线缆的总数目；

m
�D 每一 线缆内导线的总数目；

Rs�D 屏蔽层每千米的电阻 （几／km);

Rc�D 芯线每千米的电阻 （n/km）。

6 当电压开关型浪涌保护器至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

路长度小于 10m、 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 sm

时 ， 在两级浪涌保护器之间应加装退祸装置 。 当浪涌保护器具有

能量自动配合功能时 ， 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 。 浪

涌保护器应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和劣化显示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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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本规范第 4. 2节或 4. 3节确定雷电防护等级时 ， 用于

电源线路的浪涌保护器的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参数推荐值宜

符合表 5. 4. 3一 3规定 。

表5. 4. 3一3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冲击电流和标称

放电电流参数推荐值

雷
电
防
护
等
级

总配电箱 分配电箱
设备机房配电箱和需要特殊保护的

电子信息设备端口处

LPZO与 LPZI边界
LPZI与

LPZZ边界
后续防护区的边界

10/350拌s

工类试验

8/20拌s

n类试验

8/20拜s

11类试验

8/20拌s

且类试验

1. 2/50拜s和 8/20拜s

复合波m类试验

1imp(kA) I。 （kA) I。 （kA) I。 （kA) Uoc(kV)/15。（kA)

A )20 妻80 妻40 )5 妻10／妻5

B )15 )60 )30 妻5 》10／》5

C )12. 5 )50 》20 )3 妻6／妻3

D 妻12. 5 )50 )10 )3 )6/)3

注 ： SPD分级应根据保护距离、 SPD连接导线长度 、 被保护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

值Uw等因素确定 。

8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在各个位置安装时 ， 浪涌保护器的

连接导线应短直 ， 其总长度不宜大于 0. sm。 有效保护水平 Un/f

应小于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图 5. 4. 3一 2）。

9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安装位置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

度大于 10m且有效保护水平大于 Uw/2 时 ， 应按公式（5 . 4. 3一 3)

和公式（5 . 4. 3一 4）估算振荡保护距离 L
, ； 当建筑物位于多雷区或

强雷区且没有线路屏蔽措施时 ， 应按公式 （5 . 4. 3一 5） 和公式

(5 . 4. 3一 6）估算感应保护距离乌i。

Lpo一 （Uw一 姚 ／f)/k(m ) (5 . 4. 3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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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25(V/m ) (5. 4. 3一 4)

Lp* = (Uw一

认／f)/h(m ) (5. 4. 3一 5)

h = 30000X KslX KsZX Ks3(V/m ) (5. 4. 3一 6)

式中 ： Uw�D 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

矶／f
�D 有效保护水平 ， 即连接导线的感应电压降与浪

涌保护器的矶 之和；

Ksl、KsZ、Ks3�D 本规范附录 B第B. 5. 14条中给出的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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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4. 3一 2 相线与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电压

J一 局部雷电流 ；Un/f 一 Up＋△U 一 有效保护水平 ；

up
一 SPD的电压保护水平；

仑U 一 颐几1＋反 八－2 一 连接导线上的感应电压

10 人户处第 一 级电源浪涌保护器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

长度大于 Lpo或 五pi值时 ， 应在配电线路的分配电箱处或在被保

护设备处增设浪涌保护器 。 当分配电箱处电源浪涌保护器与被

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度大于 Lpo或 乌i值时 ， 应在被保护设备处

增设浪涌保护器 。 被保护的电子信息设备处增设浪涌保护器

时 ， 矶 应小于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 宜留有 20％裕量 。

在 一 条线路上设置多级浪涌保护器时应考虑他们之间的能量协



调配合 。

5. 4. 4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

率、 传输速率、 传输带宽 、 工作电压 、 接口形式和特性阻抗等参

数 ， 选择插人损耗小 、 分布电容小 、 并与纵向平衡 、 近端串扰指

标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 U。 应大于线路上的最大工作电压 1. 2倍 ，

U
。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

2 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宜设置在雷电防护区

界面处 （图 5. 4. 4） 。 根据雷电过电压 、 过电流幅值和设备端 口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可设单级浪涌保护器 ， 也可设能量配合的多

级浪涌保护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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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 4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设置

(d）一 雷电防护区边界的等电位连接端子板 ； (m 、 n 、 o） 一 符合工、 n

或班类试验要求的电源浪涌保护器 ； (f）一 信号接口 ； (p）
一 接地线 ；

(g） 一 电源接口 ； LPZ
一 雷电防护区 ； (h） 一 信号线路或网络；

几c
一 部分雷电流； (j、 k、 D一 不同防雷区边界的信号

线路浪涌保护器 ； 几一 直击雷电流



3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参数宜符合表 5. 4. 4的规定 。

表5. 4. 4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参数推荐值

雷电防护区 LPZO/1 LPZI/2 LPZZ/3

浪涌范围

10/350拜s 0. 5kA? 2. skA

1. 2/50拜s、

8/20拜s

0. skV? IOkV

0. 25kA? skA

0. 5kV? 1kV

0. 25kA? 0. skA

10/700拼s、

5/300拌s

4kV

IOOA

0. 5kV? 4kV

25A? IOOA

浪涌保护器

的要求

SPD(j) DI、 BZ

SPD(k) CZ、 BZ

SPD(l) C1

注： 1 SPD(j、 k、 l）见本规范图 5. 4. 4;

2 浪涌范围为最小的耐受要求 ， 可能设备本身具备 LPZZ/3栏标注的耐受

能力；

3B ：、 Cl、 C：、 DI等是本规范附录E规定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冲击试验类

型 。

5. 4. 5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天线应置于直击雷防护区（LPZOB）内。

2 应根据被保护设备的工作频率 、 平均输出功率 、 连接器

形式及特性阻抗等参数选用插人损耗小 ， 电压驻波比小 ， 适配的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 。

3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应安装在收／发通信设备的射频出、

入端口处 。 其参数应符合表 5. 4. 5规定 。

表 5. 4. 5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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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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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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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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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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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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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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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运

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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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用

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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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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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多副天线的天馈传输系统 ， 每副天线应安装适配的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 。 当天馈传输系统采用波导管传输时 ， 波导

管的金属外壁应与天线架 、 波导管支撑架及天线反射器电气连

通 ， 其接地端应就近接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

5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接地端应采用能承载预期雷电流的

多股绝缘铜导线连接到 LPZOA或 LPZOB与 LPZI边界处的等电

位接地端子板上 ， 导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6mm”。 同轴电缆的前 、

后端及进机房前应将金属屏蔽层就近接地 。

5. 5 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5. 5. 1 通信接入 网和电话交换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有线电话通信用户交换机设备金属芯信号线路 ， 应根据

总配线架所连接的中继线及用户线的接口形式选择适配的信号线

路浪涌保护器 ；

2 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应与配线架接地端相连 ， 配线架的

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16m耐 的多股铜线接至等电位接地

端子板上 ；

3 通信设备机柜 、 机房电源配电箱等的接地线应就近接至

机房的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

4 引人建筑物的室外铜缆宜穿钢管敷设 ， 钢管两端应接地 。

5. 5. 2 信息网络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进 、 出建筑物的传输线路上 ， 在 LPZOA或 LPZOB与

LPZI的边界处应设置适配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 被保护设备

的端口处宜设置适配的信号浪涌保护器 。 网络交换机 、 集线器 、

光电端机的配电箱内， 应加装电源浪涌保护器 。

2 人户处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应就近接至等电位接地端

子板 ； 设备处信号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1. smm
“
的多股绝缘铜导线连接到机架或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

上 。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保护接地 、 信号工作地 、 屏蔽接地 、 防



静电接地和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等均应与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

连接 。

5. 5. 3 安全防范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置于户外摄像机的输出视频接口应设置视频信号线路浪

涌保护器 。 摄像机控制信号线接口处（如 Rs485、 RS424等）应设

置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 解码箱处供电线路应设置电源线路浪涌

保护器 。

2 主控机 、 分控机的信号控制线 、 通信线 、 各监控器的报

警信号线 ， 宜在线路进出建筑物 LPZoA或 LPZoB与 LPZI边界

处设置适配的线路浪涌保护器 。

3 系统视频 、 控制信号线路及供电线路的浪涌保护器 ， 应

分别根据视频信号线路 、 解码控制信号线路及摄像机供电线路的

性能参数来选择 ， 信号浪涌保护器应满足设备传输速率 、 带宽要

求， 并与被保护设备接口兼容 。

4 系统的户外供电线路 、 视频信号线路 、 控制信号线路应

有金属屏蔽层并穿钢管埋地敷设 ， 屏蔽层及钢管两端应接地 。 视

频信号线屏蔽层应单端接地 ， 钢管应两端接地 。 信号线与供电线

路应分开敷设 。

5 系统的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系统 。 主机房宜设置等电位

连接网络 ， 系统接地干线宜采用多股铜芯绝缘导线 ， 其截面积应

符合表 5. 2. 2一 1的规定 。

5. 5. 4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火灾报警控制系统的报警主机 、 联动控制盘 、 火警广播 、

对讲通信等系统的信号传输线缆宜在线路进出建筑物 LPZOA或

LPZOB与 LPZI边界处设置适配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

2 消防控制中心与本地区或城市
“
119

”

报警指挥中心之间联

网的进出线路端口应装设适配的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

3 消防控制室内所有的机架（壳）、 金属线槽 、 安全保护接

地 、 浪涌保护器接地端均应就近接至等电位连接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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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报警控制器的金属机架（壳）、 金属线槽（或钢管）、

电气竖井内的接地干线、 接线箱的保护接地端等， 应就近接至等

电位接地端子板 。

5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的接地应采用共用接地系

统 。 接地干线应采用铜芯绝缘线 ， 并宜穿管敷设接至本楼层或就

近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5. 5. 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系统的各种线路在建筑物 LPZOA或 LPZOB与 LPZI边界

处应安装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

2 系统中央控制室宜在机柜附近设等电位连接网络 。 室内

所有设备金属机架（壳）、 金属线槽 、 保护接地和浪涌保护器的接

地端等均应做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3 系统的接地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 ， 其接地干线宜采用铜

芯绝缘导线穿管敷设 ， 并就近接至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其截面积

应符合表 5. 2. 2一 1的规定 。

5.5. 6 有线电视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进 、 出有线电视系统前端机房的金属芯信号传输线宜在

人 、 出口处安装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

2 有线电视网络前端机房内应设置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并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的铜芯导线与楼层接地端子板相连 。

机房内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 、 线缆金属屏蔽层 、 浪涌保护器的接

地以及 PE线都应接至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

3 有线电视信号传输线路宜根据其干线放大器的工作频率

范围 、 接口形式以及是否需要供电电源等要求 ， 选用电压驻波比

和插人损耗小的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 地处多雷区 、 强雷区的用户

端的终端放大器应设置浪涌保护器 。

4 有线电视信号传输网络的光缆 、 同轴电缆的承重钢绞线

在建筑物人户处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 光缆内的金属加强芯

及金属护层均应良好接地 。

5. 5. 7 移动通信基站的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移动通信基站的雷电防护宜进行雷电风险评估后采取防

护措施 。

2 基站的天线应设置于直击雷防护区（LPZOB）内。

3 基站天馈线应从铁塔中心部位引下 ， 同轴电缆在其上部 、

下部和经走线桥架进入机房前 ， 屏蔽层应就近接地 。 当铁塔高度

大于或等于 60m时 ， 同轴电缆金属屏蔽层还应在铁塔中间部位

增加一 处接地 。

4 机房天馈线人户处应设室外接地端子板作为馈线和走线

桥架入户处的接地点 ， 室外接地端子板应直接与地网连接 。 馈线

人户下端接地点不应接在室内设备接地端子板上 ， 亦不应接在铁

塔 一 角上或接闪带上 。

5 当采用光缆传输信号时 ， 应符合本规范第 5. 3. 3条第 4

款的规定 。

6 移动基站的地网应由机房地网、 铁塔地网和变压器地网

相互连接组成 。 机房地网由机房建筑基础和周围环形接地体组

成 ， 环形接地体应与机房建筑物四角主钢筋焊接连通 。

5. 5. 8 卫星通信系统防雷与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卫星通信系统的接地装置设计中， 应将卫星天线基础

接地体 、 电力变压器接地装置及站内各建筑物接地装置互相连通

组成共用接地装置 。

2 设备通信和信号端口应设置浪涌保护器保护 ， 并采用等

电位连接和电磁屏蔽措施 ， 必要时可改用光纤连接 。 站外引人的

信号电缆屏蔽层应在人户处接地 。

3 卫星天线的波导管应在天线架和机房人 口外侧接地 。

4 卫星天线伺服控制系统的控制线及电源线 ， 应采用屏蔽

电缆 ， 屏蔽层应在天线处和机房人 口外接地 ， 并应设置适配的浪

涌保护器保护 。

5 卫星通信天线应设置防直击雷的接闪装置 ， 使天线处于

LPZOB防护区内。

6 当卫星通信系统具有双向（收／发）通信功能且天线架设在



高层建筑物的屋面时 ， 天线架应通过专引接地线（截面积大于或

等于 25mm2绝缘铜芯导线）与卫星通信机房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

接 ， 不应与接闪器直接连接 。



6 防 雷 施 工

6.1 一 般 规 定

6. 1.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工程施工应按本规范的规定和

已批准的设计施工文件进行 。

6. 1. 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工程中采用的器材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并应有合格证书 。

6. 1.3 防雷工程施工人员应持证上岗。

6. 1. 4 测试仪表 、 量具应鉴定合格 ， 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

6. 2 接 地 装 置

6. 2. 1 人工接地体宜在建筑物四周散水坡外大于 lm处埋设 ，

在土壤中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 sm。 冻土地带人工接地体应埋

设在冻土层以下 。 水平接地体应挖沟埋设 ， 钢质垂直接地体宜直

接打人地沟内， 其间距不宜小于其长度的 2倍并均匀布置 。 铜质

材料 、 石墨或其他非金属导电材料接地体宜挖坑埋设或参照生产

厂家的安装要求埋设 。

6. 2. 2 垂直接地体坑内、 水平接地体沟内宜用低电阻率土壤回

填并分层夯实 。

6. 2. 3 接地装置宜采用热镀锌钢质材料 。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 ，

宜采用换土法 、 长效降阻剂法或其他新技术 、 新材料降低接地装

置的接地电阻 。

6. 2. 4 钢质接地体应采用焊接连接 。 其搭接长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扁钢与扁钢 （角钢）搭接长度为扁钢宽度的 2倍 ， 不少

于三面施焊 ；

2 圆钢与圆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倍 ， 双面施焊 ；



3 圆钢与扁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倍， 双面施焊 ；

4 扁钢和圆钢与钢管 、 角钢互相焊接时 ， 除应在接触部位

双面施焊外 ， 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 ； 圆钢搭接件在水平几垂直方

向的焊接长度各为圆钢直径的 6倍 ， 双面施焊 ；

5 焊接部位应除去焊渣后作防腐处理 。

6.2.5 铜质接地装置应采用焊接或热熔焊 ， 钢质和铜质接地装

置之间连接应采用热熔焊 ， 连接部位应作防腐处理 。

6. 2. 6 接地装置连接应可靠 ， 连接处不应松动 、 脱焊 、 接触

不良。

6,2. 7 接地装置施工结束后 ， 接地电阻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

隐蔽工程部分应有随工检查验收合格的文字记录档案 。

6. 3 接 地 线

6. 3. 1 接地装置应在不同位置至少引出两根连接导体与室内总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相连接 。 接地引出线与接地装置连接处应焊接

或热熔焊 。 连接点应有防腐措施 。

6. 3. 2 接地装置与室内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的连接导体截面积 ，

铜质接地线不应小于 50mm2， 当采用扁铜时 ， 厚度不应小于

Zmm； 钢质接地线不应小于 10ommZ， 当采用扁钢时 ， 厚度不小

于 4mm。

6.3. 3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应采用截面积符合表 5. 2. 2一 1要

求的多股铜芯导线连接 ，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连接导线之间宜采

用螺栓连接或压接 。 当有抗电磁干扰要求时 ， 连接导线宜穿钢管

敷设 。

6. 3. 4 接地线采用螺栓连接时 ， 应连接可靠 ， 连接处应有防松

动和防腐蚀措施 。 接地线穿过有机械应力的地方时 ， 应采取防机

械损伤措施 。

6. 3.5 接地线与金属管道等自然接地体的连接应根据其工艺特

点采用可靠的电气连接方法 。



6. 4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等电位连接带）

6. 4. 1 在雷电防护区的界面处应安装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材料

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 并应与接地装置连接 。

6.4. 2 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宜在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预埋与房屋

内墙结构柱主钢筋相连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并宜符合下列

规定 ：

1 机房采用 S型等电位连接时 ， 宜使用不小于 25mm又

3mm的铜排作为单点连接的等电位接地基准点 ；

2 机房采用 M 型等电位连接时 ， 宜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的铜箔或多股铜芯导体在防静电活动地板下做成等电位接

地网格 。

6. 4. 3 砖木结构建筑物宜在其四周埋设环形接地装置 。 电子信

息设备机房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50mm
”
铜带安装局部等电位连

接带 ， 并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的绝缘铜芯导线穿管与环形

接地装置相连 。

6.4. 4 等电位连接网格的连接宜采用焊接 、 熔接或压接 。 连接

导体与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应采用螺栓连接 ， 连接处应进行热

搪锡处理 。

6. 4. 5 等电位连接导线应使用具有黄绿相间色标的铜质绝缘

导线 。

6. 4. 6 对于暗敷的等电位连接线及其连接处 ， 应做隐蔽工程记

录 ， 并在竣工 图上注明其实际部位 、 走向。

6. 4. 7 等电位连接带表面应无毛刺 、 明显伤痕 、 残余焊渣 ， 安

装平整 、 连接牢固， 绝缘导线的绝缘层无老化龟裂现象 。

6. 5 浪涌保护器

6.5. 1 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源线路的各级浪涌保护器应分别安装在线路进人建筑

物的人 口 、 防雷区的界面和靠近被保护设备处 。 各级浪涌保护器



连接导线应短直 ， 其长度不宜超过 。， sm， 并固定牢靠 。 浪涌保

护器各接线端应在本级开关 、 熔断器的下桩头分别与配电箱内线

路的同名端相线连接 ， 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应以最短距离与所处

防雷区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 。 配电箱的保护接地线 （PE)

应与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直接连接 。

2 带有接线端子的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应采用压接 ； 带有

接线柱的浪涌保护器宜采用接线端子与接线柱连接。

3 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宜符合表 6. 5. 1的

规定 。

表 6. 5. 1 浪涌保护器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导线截面积 （? "

SPD级数

第一 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SPD的类型
陈而森瘫骊藻刃不而面硫云赢藕

开关型或限压型

限压型

限压型

限压型

注 ： 组合型 SPD参照相应级数的截面积选择 。

6. 5. 2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应安装在天馈线与被保护设备之间 ，

宜安装在机房内设备附近或机架上 ， 也可以直接安装在设备射频

端口上 ；

2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端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6mm
“
的铜芯导线就近连接到 LPZOA或 LPZOB与 LPZI交界处的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 ， 接地线应短直 。

6. 5. 3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应连接在被保护设备的信号端口上 。

浪涌保护器可以安装在机柜内， 也可以固定在设备机架或附近的

支撑物上 。

2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接地 端宜采用截面 积不小于



1. smmZ的铜芯导线与设备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 ， 接地线应

短直 。

6. 6 线 缆 敷 设

6. 6. 1 接地线在穿越墙壁 、 楼板和地坪处宜套钢管或其他非金

属的保护套管 ， 钢管应与接地线做电气连通 。

6. 6. 2 线槽或线架上的线缆绑扎间距应均匀合理 ， 绑扎线扣应

整齐 ， 松紧适宜 ；绑扎线头宜隐藏不外露 。

6. 6.3 接地线 、 浪涌保护器连接线的敷设宜短直 、 整齐 。

6.6. 4 接地线 、 浪涌保护器连接线转弯时弯角应大于 90度 ， 弯

曲半径应大于导线直径的 10倍 。



7 检测与验收

7. 1 检 测

7。 1。 1

7。 1。 2

防雷装置检测应按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

检测仪表 、 量具应鉴定合格 ， 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

7. 2 验 收 项 目

7. 2.1

1

2

3

4

5

7。 2。 2

1

方法 ；

2

接地装置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接地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 ；

接地体的埋设间距 、 深度 、 安装方法 ；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接地装置的材质 、 连接方法 、 防腐处理 ；

随工检测及隐蔽工程记录 。

接地线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接地装置与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导体规格和连接

接地干线的规格 、 敷设方式 、 与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的连接方法 ；

3 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机房局部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

线的规格 、 敷设方式 、 连接方法 ；

接地线与接地体 、 金属管道之间的连接方法 ；

接地线在穿越墙体 、 伸缩缝 、 楼板和地坪时加装的保护45
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

7。 2. 3

项目：

1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等电位连接带）验收应包括下列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等电位连接带）的安装位置 、 材料

规格和连接方法 ；



2 等电位连接网络的安装位置 、 材料规格和连接方法 ；

3 电子信息系统的外露导电物体、 各种线路 、 金属管道以

及信息设备等电位连接的材料规格和连接方法 。

7. 2.4 屏蔽设施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1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和设备屏蔽设施的安装方法 ；

2 进出建筑物线缆的路由布置 、 屏蔽方式 ；

3 进出建筑物线缆屏蔽设施的等电位连接 。

7. 2.5 浪涌保护器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1 浪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 、 连接方法 、 工作状态指示 ；

2 浪涌保护器连接导线的长度 、 截面积 ；

3 电源线路各级浪涌保护器的参数选择及能量配合 。

7.2. 6 线缆敷设验收应包括下列项目：

1 电源线缆 、 信号线缆的敷设路由；

2 电源线缆 、 信号线缆的敷设间距 ；

3 电子信息系统线缆与电气设备的间距 。

7. 3 竣 工 验 收

7. 3. 1 防雷工程竣工后 ， 应由相关单位代表进行验收 。

7. 3. 2 防雷工程竣工验收时 ， 凡经随工 检测验收合格的项 目，

不再重复检验 。 如果验收组认为有必要时 ， 可进行复检 。

7. 3. 3 检验不合格的项 目不得交付使用 。

7. 3. 4 防雷工程竣工后 ， 应由施工单位提出竣工验收报告 ， 并

由工程监理单位对施工安装质量作出评价 。 竣工验收报告宜包括

以下内容 ：

1 项目概述 ；

2 施工与安装 ；

3 防雷装置的性能 、 被保护对象及范围；

4 接地装置的形式和敷设 ；

5 防雷装置的防腐蚀措施 ；

6 接地电阻以及有关参数的测试数据和测试仪器 ；



7 等电位连接带及屏蔽设施 ；

8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9 结论和评价 。

7. 3. 5 防雷工程竣工 ， 应由施工单位提供下列技术文件和资料 ：

1 竣工图 ：

1） 防雷装置安装竣工图；

2） 接地线敷设竣工 图；

3） 接地装置安装竣工 图；

4） 等电位连接带安装竣工 图；

5） 屏蔽设施安装竣工图。

2 被保护设备一 览表 。

3 变更设计的说明书或施工洽谈单 。

4 安装工程记录 （包括隐蔽工程记录）。

5 重要会议及相关事宜记录 。



8 维护与管理

8. 1 维 护

8. 1. 1 防雷装置的维护应分为定期维护和日常维护两类 。

8. 1. 2 每年在雷雨季节到来之前 ， 应进行 一 次定期全面检测

维护 。

8. 1. 3 日常维护应在每次雷击之后进行 。 在雷电活动强烈的地

区 ， 对防雷装置应随时进行目测检查 。

8. 1. 4 检测外部防雷装置的电气连续性 ， 若发现有脱焊 、 松动

和锈蚀等 ， 应进行相应的处理 ， 特别是在断接卡或接地测试点

处 ， 应经常进行电气连续性测量 。

8. 1,5 检查接闪器 、 杆塔和引下线的腐蚀情况及机械损伤， 包

括由雷击放电所造成的损伤情况 。 若有损伤 ， 应及时修复； 当锈

蚀部位超过截面的三分之一 时 ， 应更换 。

8. 1.6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 ， 若测试值大于规定值， 应

检查接地装置和土壤条件 ， 找出变化原因， 采取有效的整改

措施 。

8. 1. 7 检测内部防雷装置和设备金属外壳 、 机架等电位连接的

电气连续性 ， 若发现连接处松动或断路 ， 应及时更换或修复 。

8. 1. 8 检查各类浪涌保护器的运行情况 ： 有无接触不良、 漏电

流是否过大 、 发热 、 绝缘是否良好 、 积尘是否过多等 。 出现故

障 ， 应及时排除或更换 。

8. 2 管 理

8. 2.1 防雷装置应由熟悉雷电防护技术的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

维护管理 。

8. 2. 2 防雷装置投人使用后 ， 应建立管理制度 。 对防雷装置的



设计 、 安装 、 隐蔽工程图纸资料 、 年检测试记录等， 均应及时归

档 ， 妥善保管 。

8. 2. 3 雷击事故发生后 ， 应及时调查雷害损失 ， 分析致害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 ， 并上报主管部门 。



附录 A 用于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击

风险评估的 N 和N 。的计算方法

A. 1 建筑物及入户服务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的计算

A.1. 1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N：可按下式确定 ：

Nl一 KX 从 又A。 （次 ／a) (A. 1. 1)

式中： K
�D 校正系数 ， 在一 般情况下取 1， 在下列情况下取相

应数值 ： 位于旷野孤立的建筑物取 2； 金属屋面的

砖木结构的建筑物取 1. 7； 位于河边 、 湖边 、 山坡

下或山地中土壤电阻率较小处 ， 地下水露头处 、 土

山顶部、 山谷风口等处的建筑物 ， 以及特别潮湿地

带的建筑物取 1. 5;

Ng
�D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次／kmZ· a) ;

Ae�D 建筑物截收相同雷击次数的等效面积 （k时 ）。

A. 1.2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从 可按下式确定 ：

N
。
、 0. 1只 兀 （次 ／k时 · a) (A. 1. 2)

式中： 几 �D 年平均雷暴 日 （d/a)， 根据当地气象台、 站资料

确定 。

A. 1. 3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A。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建筑物的高度 H 小于 100m时 ， 其每边的扩大宽度 O

和等效面积A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

D － 了H(200一 H) (m ) (A. 1. 3一 1)

A。
一 ［五W +2（毛＋W )

只丫H住66止 打）

＋ 二H(200一 H）〕又 10
一 6 (kmZ) (A. 1. 3一 2)

式中： L、 W 、 H
�D 分别为建筑物的长 、 宽 、 高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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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建筑物的高H 大于或等于 100m时 ， 其每边的扩大宽

度应按等于建筑物的高 H 计算。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应按下式

确定 ：

A。
一 ［五W +ZH(L+W)+7rHZ」X 10

一 ‘ (k时 ）

(A. 1. 3一 3)

3 当建筑物各部位的高不同时 ， 应沿建筑物周边逐点计算

出最大的扩大宽度 ， 其等效面积 Ae应按各最大扩大宽度外端的

连线所包围的面积计算 。 建筑物扩大后的面积见图 A. 1. 3中周

边虚线所包围的面积 。

训 200

塑廷
三鲤罕一

｛
一

”
’

、

、 ！?
.』....

l
-
-
l

-
-
-
-

: :
II

、
、
． _ _ _i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i_ _ _ ,'

扩大 ‘,,',? ,，、

宽度v
" ,'"u

一

二 ）

担 但00一 扔 扩大宽度万不双厂历

图A. 1. 3 建筑物的等效面积

A. 1. 4 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Z按下式确定 ：

N：
一 从 只A飞一 （0. lx几 ）x (A飞，+ A,ez) （次 ／a)

(A. 1. 4)

式中 ： Ng
�D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次／kmZ· a);

瓦
�D 年平均雷暴 日 （d/a)， 根据当地气象台 、 站资料

确定 ；

A飞1�D 电源线缆人 户设施 的截收面积 （kmZ)， 按表

A. 1. 4的规定确定 ；

A,e2�D 信号线缆人 户设施 的截收面积 （kmZ)， 按表



八． 1. 4的规定确定 。

表A. 1. 4 入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线 路 类 型 有效截收面积A乞（kmZ)

低压架空电源电缆 2000><L又10
一 6

高压架空电源电缆 （至现场变电所） 500XL欠10
一 6

低压埋地电源电缆 ZXd,XL又10
一 6

高压埋地电源电缆 （至现场变电所） 0. 1Xd,XLX10
一 6

架空信号线 2000火L又10
一 6

埋地信号线 ZXd。XLXIO
一 6

无金属恺装和金属芯线的光纤电缆 0

A。1。5

L是线路从所考虑建筑物至网络的第一 个分支点或相邻建筑物的长度， 单

位为 m ， 最大值为 1。。。m ， 当L未知时， 应取L一 I000m。

ds表示埋地引人线缆计算截收面积时的等效宽度 ， 单位为 m ， 其数值等于

土壤电阻率的值 ， 最大值取 500。

建筑物及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按下式确定 ：

N = Nl+ N, （次 ／a) (A. 1. 5)

A. 2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Nc的计算

A. 2. 1 因直击雷和雷电电磁脉冲引起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损坏的

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 N 。按下式确定 ：

N 。
＝ 5. 8X 10

一 ，
/C （次 ／a) (A. 2. 1)

式中： C
�D 一各类因子 Cl、 G 、 Q 、 认 、 几 、 氏之和；

C:
�D 为信息系统所在建筑物材料结构因子 ， 当建筑物屋

顶和主体结构均为金属材料时 ， Cl取 0. 5； 当建筑

物屋顶和主体结构均为钢筋混凝土材料时 ， Cl取

1． 。； 当建筑物为砖混结构时 ， Cl取 1. 5； 当建筑物

为砖木结构时 ， Cl取 2. 0； 当建筑物为木结构时 ，

Cl取 2. 5;

CZ�D 信息系统重要程度因子 ， 表 4. 3. 1中的 C、 D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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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系统 偏取 1; B类电子信息系统 Cz取 2. 5;

A类电子信息系统 CZ取 3. 0;

C3�D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耐冲击类型和抗冲击过电压能力

因子 ，
一 般 ， Q取 0. 5； 较弱 ， 几取 1. 0； 相当弱 ，

几取 3. 0;

注 ：
“

一 般
”

指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1部

分 ： 原理 、 要求和试验》GB/T16935. 1中所指的 I类安装位置的设备 ， 且

采取了较完善的等电位连接 、 接地 、 线缆屏蔽措施；
“

较弱
”

指现行国家标

准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l部分 ： 原理 、 要求和试验》GB/T

16935. 1中所指的 I类安装位置的设备 ， 但使用架空线缆 ， 因而风险大；

“

相当弱
”

指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计算机 、 通信或控制等设备 。

认 �D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所在雷电防护区 （LPZ） 的因子 ，

设备在 LPZZ等后续雷电防护区内时 ， 瓜 取 0. 5;

设备在 LPZI区内时 ， Q取 1. 0； 设备在 LPZOB区

内时 ， 二取 1.5一 2. 0;

几 �D 为电子信息系统发生雷击事故的后果因子 ， 信息系

统业务中断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时 ， Q取 0. 5； 信息

系统业务原则上不允许中断 ， 但在中断后无严重后

果时 ， 民取 1. 0； 信息系统业务不允许中断 ， 中断

后会产生严重后果时 ， CS取 1. 5一 2. 0;

氏 �D 表示区域雷暴等级因子 ， 少雷区 C6取 0. 8； 中雷区

C6取 1； 多雷区 C6取 1. 2； 强雷区 C6取 1. 4。



附录 B 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的

雷击风险评估

B. 1 雷击致损原因 、 损害类型 、 损失类型

B. 1. 1 根据雷击点的不同位置 ， 雷击致损原因应分为四种 ：

1 致损原因 51： 雷击建筑物 ；

2 致损原因 52： 雷击建筑物附近；

3 致损原因53： 雷击服务设施 ；

4 致损原因54： 雷击服务设施附近 。

B. 1. 2 雷击损害类型应分为三类 ，
一 次雷击产生的损害可能是

其中之一 或其组合：

1 损害类型 Dl： 建筑物内外人畜伤害；

2 损害类型 DZ： 物理损害；

3 损害类型 D3： 建筑物电气 、 电子系统失效 。

B. 1. 3 雷击引起的损失类型应分为四种 ：

1 损失类型 Ll： 人身伤亡损失 ；

2 损失类型 LZ： 公众服务损失 ；

3 损失类型 L3： 文化遗产损失 ；

4 损失类型 L4： 经济损失 。

B. 1. 4 雷击致损原因S、 雷击损害类型 D 以及损失类型 L 之间

的关系应符合表 B. 1. 4的规定 。

表 B. 1. 45 、 D、 L 的关系

雷击点
雷击致损原因

S

建 筑

损害类型 D

D1

雷击建筑物

S1

物

损失类型 L

Ll、L4注
2

D2

D3

Ll、 LZ、

Ll注l、

L3、 L4

LZ、 L4



续表 B. 1. 4

雷击点
雷击致损原因

S

建 筑 物

损害类型 D 损失类型 L

点澎
雷击建筑物附近

S2
D3 LI注l、 LZ、 L4

.．止 皿
雷击连接到建筑

物的服务设施

S3

D1

D2

D3

Ll、 毛4注
2

Ll、 LZ、 L3、 L4

Ll注l、 毛2、 L4

土土
雷击连接到建筑物

的服务设施附近

S4

D3 Ll注l、 LZ、 L4

注： 1 仅对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和那些因内部系统失效立即危及人身生命的医院

或其他建筑物 。

2 仅对可能有牲畜损失的地方 。

B.2 雷击损害风险和风险分量

B. 2. 1 对应于损失类型 ， 雷击损害风险应分为以下四类 ：

1 风险R:： 人身伤亡损失风险；

2 风险R。： 公众服务损失风险；

3 风险R3： 文化遗产损失风险；

4 风险R、： 经济损失风险 。

B.2.2 雷击建筑物 51引起的风险分量包括 ：

1 风险分量RA： 离建筑物户外 3m以内的区域内， 因接触

和跨步电压造成人畜伤害的风险分量 ；

2 风险分量RB： 建筑物内因危险火花触发火灾或爆炸的风

险分量 ；

3 风险分量 RC: LEMP造成建筑物内部系统失效的风险

分量 。

B. 2. 3 雷击建筑物附近 52引起的风险分量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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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量 RM: LEMP引起建筑物内部系统失效的风险

分量 。

B. 2. 4 雷击与建筑物相连服务设施 53引起的风险分量包括 ：

1 风险分量Ru： 雷电流从人户线路流人产生的接触电压造

成人畜伤害的风险分量 ；

2 风险分量Rv： 雷电流沿人户设施侵人建筑物 ， 人 口处入

户设施与其他金属部件间产生危险火花而引发火灾或爆炸造成物

理损害的风险分量 ；

3 风险分量 Rw： 人户线路上感应并传导进人建筑物内的

过电压引起内部系统失效的风险分量 。

B. 2. 5 雷击入户服务设施附近 54引起的风险分量包括 ：

风险分量R:： 人户线路上感应并传导进人建筑物内的过电

压引起内部系统失效的风险分量 。

B. 2. 6 建筑物所考虑的各种损失相应的风险分量应符合表
B. 2. 6的规定 。

表B. 2. 6 涉及建筑物的雷击损害风险分量

各类损失

的风险

风 险 分 量

雷击建筑物

(51)

雷击建筑

物附近

(52)

雷击连接到

建筑物的线路

(53)

雷击连接

到建筑物

的线路附近

(54)

人身伤亡损失风险Rl RA RB R芽’
、J

尺爵
’

Ru Rv 尺特
’

R擎’
乙

公众服务损失风险RZ RB Rc 尺M Rv Rw Rz

文化遗产损失风险R3 RB Rv

经济损失风险R4 R梦2
Z飞

RB Rc RM p途2
孟 、
U Rv Rw Rz

总风险

R= RD+Rl

直接雷击风险

凡 一 凡 十RB＋凡

间接雷击风险

Rl== RM+Ru+Rv+Rw十Rz

注： 1 仅指具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及因内部系统故障立即危及性命的医院或其他

建筑物 。

2 仅指可能出现牲畜损失的建筑物 。

3 各类损失相应的风险 （Rl? R4）由对应行的分量 （RA一 Rz）之和组成 。

例如 ， R:== RB+Rc十RM+Rv+Rw+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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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7 影响建筑物雷击损害风险分量的因子应符合表 B. 2. 7的

规定 。 表中，

“

★
”

表示有影响的因子 。 可根据影响风险分量的

因子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雷击损害风险 。

表B. 2.7 建筑物风险分量的影响因子

建筑物或内部系统的

特性和保护措施
RA RB Rc RM Ru Rv Rw Rz

截收面积 ★ ★ ★ ★ ★ ★ ★ ★

地表土壤电阻率 ★

楼板电阻率 ★

人员活动范围限制措施 ， 绝缘措

施 ， 警示牌 ， 大地等电位
★

减小物理损害的防雷装置 （LPS) ★注’ * ★注“ ★注2 ★注“ ★注“

配合的SPD保护 ★ ★ ★ ★

空间屏蔽 ★ ★

外部屏蔽线路 ★ ★ ★ ★

内部屏蔽线路 ★ ★

合理布线 ★ ★

等电位连接网络 ★

火灾预防措施 ★ ★

火灾敏感度 ★ ★

特殊危险 ★ ★

冲击耐压 ★ ★ ． ★ ★ ★ ★

注 ： 1 如果 LPS的引下线间隔小于 10m， 或采取人员活动范围限制措施时， 由于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人畜伤害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

2 仅对于减小物理损害的格栅形外部 LPS。

3 等电位连接引起 。

B. 3 风 险 管 理

B.3. 1 建筑物防雷保护的决策以及保护措施的选择应按以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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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进行 ：

1 确定需评估对象及其特性 ；

2 确定评估对象 中可能的各类损失 以及 相应 的风 险

Rl一 R4;

3 计算风险 R：一 R4， 各类损失相应的风险 （Rl一 R4）由

表 B. 2. 6中对应行的分量 （RA一 RZ）之和组成 ；

4 将建筑物风险尺1、 RZ和R3与风险容许值RT作比较来确

定是否需要防雷 ；

5 通过比较采用或不采用防护措施时造成的损失代价以及

防护措施年均费用 ， 评估采用防护措施的成本效益 。 为此需对建

筑物的风险分量 尺4进行评估 。

B. 3. 2 风险评估需考虑下列建筑物特性 ， 考虑对建筑物的防护

时不包括与建筑物相连的户外服务设施的防护 ：

1 建筑物本身 ；

2 建筑物内的装置 ；

3 建筑物的内存物 ；

4 建筑物内或建筑物外 3m范围内的人员数量 ；

5 建筑物受损对环境的影响 。

注 ： 所考虑的建筑物可能会划分为几个区 。

B. 3. 3 风险容许值尺T应由相关职能部门确定 。 表 B. 3. 3给出

涉及人身伤亡损失 、 社会价值损失以及文化价值损失的典型

尺T值 。

表 B.3. 3 风险容许值 凡 的典型值

损失类型 RT

人身伤亡损失 10
一 5

公众服务损失 10
一 3

文化遗产损失 10
一 3



B.3. 4 评估 一 个对象是否需要防雷时 ， 应考虑建筑物的风险
R：、 RZ和 R3。 对于上述每 一 种风险 ， 应当采取以下步骤 （图

B. 3. 4):

1 识别构成该风险的各分量Rx;

2 计算各风险分量RX;

3 计算出Rl一 R3;

4 确定风险容许值RT;

5 与风险容许值RT比较 。 如对所有的风险 R 均小于或等

于RT， 不需要防雷 ； 如果某风险尺大于RT， 应采取保护措施减

小该风险 ， 使 R小于或等于尺T 。

识别需保护建筑物的特性

识别需保护建筑物的损失类型

对每种损失类型

确定风险容限值RT

识别并计算所有相关的风险分量Rx

计算
R＝艺Rx

‘ 卜＼ 否 l 对该类型的损失， 建筑物
今
＞
勺才

一 一

州 无需雷电防护

是 ｝
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减小R

图B. 3. 4 防雷必要性的决策流程

B. 3. 5 除了建筑物防雷必要性的评估外 ， 为了减少经济损失

毛4， 宜评估采取防雷措施的成本效益 。 保护措施成本效益的评

估步骤 （图B. 3. 5） 包括下列内容 ：

1 识别建筑物风险R4的各个风险分量Rx;



2 计算未采取防护措施时各风险分量RX;

3 计算每年总损失 CL;

4 选择保护措施 ；

5 计算采取保护措施后的各风险分量RX;

6 计算采取防护措施后仍造成的每年损失 CRIJ;

7 计算保护措施的每年费用 CPM;

8 费用比较 。 如果 CL小于 CRL与 CPM之和 ， 则防雷是不经

济的。 如果 认大于或等于 CRL与 CPM之和 ， 则采取防雷措施在建

筑物的使用寿命期内可节约开支 。

识别
一 建筑物及其业务活动价值

一 内部设施 、 存放物的价值

计算所有与R；有关的风险分量Rx

计算未采取保护措施前每年全部损失 CL及

采取保护措施后每年残余损失CRI_

计算所选保护措施每年费用C;)M

组、香上 咫到
否 ｝

采取保护措施经济合理

图 B. 3. 5 评价保护措施成本效益的流程

B. 3. 6 应根据每一 风险分量在总风险中所占比例并考虑各种不

同保护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及造价 ， 选择最合适的防护措施 。 应找

出最关键的若干参数以决定减小风险的最有效防护措施 。 对于每

一 类损失 ， 可单独或组合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 ， 从而使 R 小于

或等于RT（图B. 3. 6） 。



识别需保护建筑物的特性

识别与建筑物有关的损失类型

对于每种损失类型 ， 识别并计算风险分量

RA、 RB、 Rc、 RM、 Ru、 Rv、 Rw、 Rz

重新计算风险分量 R>RT 建筑物无需保护或已受保护

是否已安装减小物
、 理损害的LPS/

是否已安
装LPMS

安装合

适的LPMS

采取其他的
保护措施

'
＼

振
一

合
卫

习

甲

l
一

装
抓

凡
、

一

安
勃

人
、

一

髻
适

图 B. 3. 6 建筑物保护措施选择的流程

B. 4 雷击损害风险评估方法

B. 4. 1 雷击损害风险评估应按本规范第 4. 4. 1条和 4. 4. 2条计

算风险R 。

B. 4. 2 各致损原因产生的不同损害类型对应的建筑物风险分量

应符合表 B. 4. 2的规定 。

表 B. 4. 2

致损原因

各致损原因产生的不同损害类型对应的建筑物风险分量

损害类型

S1

雷击建筑物

S2

雷击建筑

物附近

S3

雷击人户

服务设施

S4

雷击服务

设施附近

根据损害

类型 D

划分的风险

D1

人畜伤害

A
一 NDX尸A

火raXLt

Ru= (NL

+N氏 ）

只尸uXruXLt

Rs= R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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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4. 2

谈
Sl

雷击建筑物

S2

雷击建筑

物附近

S3

雷击人户

服务设施

S4

雷击服务

设施附近

根据损害

类型 D

划分的风险

D2

物理损害

RB一 ND

只尸BX介火

hz火rfXLf

Rv= (NL+

N氏 ）

X尸vXrp
又h：又rfXLf

RF= RB+Rv

D3

电气和电子

系统的失效

Rc一 ND

火尸c只乙。

RM一 NMX

尸M 又五。

Rw= (NL

+N众 。）

又尸w 火L。

Rz= (Nl
一 NL)

火尸z火L。

Ro一 Rc+RM

+Rw+Rz

根据致损

原因划分

的风险

直接损害

RD一 RA+

RB+Rc

间接损害

Rl一 RM+Ru+Rv+Rw+Rz

注： Rz公式中， 如果 （Nl
一 NL)< o， 则假设 （NI一 凡乡 一 O。

B. 4.3 雷击损害评估所用的参数应符合表 B 4. 3的规定 ， Nx、 Px

和Lx等各种参数具体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第 且 5节的规定 。

建 筑 物

符 号 名 称

年
平
均
雷
击
次

数
Nx

ND 雷击建筑物的年平均次数

NM 雷击建筑物附近的年平均次数

NL 雷击人户线路的年平均次数

Nl 雷击人户线路附近的年平均次数

N肠 雷击线路
‘,a'，

端建筑物 （图B. 5. 5） 的年平均次数

一

次
雷
击
的
损
害
概
率
Px

11S

尸A 雷击建筑物造成人畜伤害的概率

尸B 雷击建筑物造成物理损害的概率

尸c 雷击建筑物造成内部系统故障的概率

S2 尸M 雷击建筑物附近引起内部系统故障的概率

S3

尸u 雷击人户线路引起人畜伤害的概率

尸v 雷击入户线路引起物理损害的概率

尸w 雷击人户线路引起内部系统故障的概率

S4 尸z 雷击人户线路附近引起内部系统故障的概率

表B.4.3 建筑物雷击损害风险分量评估涉及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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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 ＝ I一 且 （1一 尸c,)
i一 1

n

PM= 1一 且 （1一 尸M、）
艺一 1

(B. 4. 6一 1)

(B. 4. 6一 2)

式中：、 尸。 、 尸Mi
�D 内部系统 i的损害概率， i一 1、 2、 3、

⋯ ⋯
、

no

3 除了尸C和 尸M以外 ， 如果 一 个区域中的参数有 一 个以上

的可选值 ， 应当采用导致最大风险结果的参数值 。

4 单区域建筑物情况下 ， ．整座建筑物内只有 一 个区域 ， 即

建筑物本身 。 风险R是建筑物内对应风险分量RX的总和 。

5 多区域建筑物的风险是建筑物各个区域相应风险的总和 。

各区域中风险是该区域中各个相关风险分量的和 。

B. 4. 7 在选取保护措施时 ， 为减小经济损失风险R4， 宜评估其

经济合理性 。 单个区域内损失的价值应按本规范第 B. 5. 25条的

规定计算 ， 建筑物损失的全部价值是建筑物各个区域的损失价值

的和 。

B. 4.8 风险R4评估的对象包括 ：

1 整个建筑物 ；

2 建筑物的一 部分；

3 内部装置 ；

4 内部装置的一 部分 ；

5 一 台设备 ；

6 建筑物的内存物 。

B. 5 雷击损害风险评估参数的计算

B. 5. 1 需保护对象年平均雷击危险事件次数 Nx取决于该对象

所处区域雷暴活动情况和该对象的物理特性 。 N 二的计算方法为 ：

将雷击大地密度 从乘以需保护对象的等效截收面积Ad， 再乘以

需保护对象物理特性所对应的修正因子 。

B. 5. 2 雷击大地密度 从 是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雷击大地的次



数 ， 可按下式估算 ：

N
。
、 0. 1XTd （次 ／kmZ· a) (B. 5. 2)

式中 ： Td�D 年平均雷暴日 （d）。

B. 5. 3 雷击建筑物的年平均次数 ND以及雷击连接到线路
“

a
"

端建筑物的年平均次数 N。 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于平地上的孤立建筑物 ， 截收面积Ad是与建筑物上缘

接触 ， 按斜率为 1/3 的直线沿建筑物旋转一 周在地面上画出的面

积 。 可以通过作图法或计算法来确定 Ad的值 。 长 、 宽 、 高分别

为 五、 W 、 H 的平地 上 孤立 长方体建筑物的截收面 积 （图

B. 5. 3一 1） 可按下式计算 ：

Ad一 I-XW +6火 HX (L+W )+ 9兀 XH
"
(m

"
)

(B. 5. 3)

式中： L、 W 、 H
�D 分别为建筑物长 、 宽 、 高 （m ）。

注 ： 如需更精确的计算结果 ， 要考虑建筑物四周 3H距离内的其他物

体或地面的相对高度等因素 。

图B. 5. 3一 1 孤立建筑物的截收面积Ad

2 当仅考虑建筑物的一 部分时 ，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 ， 该部

分的尺寸可以用于计算Ad（图 B. 5. 3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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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该部分是建筑物的一 个可分离的垂直部分 ；

2） 建筑物没有爆炸的风险；

3） 该部分与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之间通过耐火极限不小于
Zh的墙体或者其他等效保护措施来避免火灾的蔓延 ；

4） 公共线路进人该部分时 ， 在入 口处安装有 SPD或其他

等效防护措施 ， 以避免过电压传人 。

注 ： 耐火极限的定义和资料参见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3 如果不 能满足上述条件 ， 应按整个建筑物的尺寸计

算Ad。

巨 牵自
巨 李山

薪保护的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 部

按阴影部分的结构尺寸计算Ad

耐火极限大于 Zh的隔层

耐火极限小于2h的隔层

设备

内部系统

SPD

暨

燮

吕
一

一

一

囚
一

些
薯

撬
血
敷
臭

臭
薰
直
鬓

B. 5. 4

式中 ：

图 B. 5. 3一 2 计算截收面积Ad所考虑的建筑物

雷击建筑物的年平均次数 ND可按下式计算 ：

ND= N。 只 Ad又Cd只 10
一 6 （次 ／a)

Ng
�D 雷击大地密度 （次／kmZ· a);

(B. 5. 4)



Ad�D 孤立建筑物的截收面积 （耐 ）;

Cd�D 建筑物的位置因子 ， 按表 B. 5. 4的规定确定 。

表B. 5. 4 位置因子 场

建筑物暴露程度及周围物体的相对位置 Q

被更高的建筑物或树木所包围 0. 25

周围有相同高度的或更矮的建筑物或树木 0。 5

孤立建筑物 （附近无其他的建筑物或树木） 1

小山顶或山丘上的孤立的建筑物 2

B. 5. 5 雷击位于服务设施
“
a'’ 端的邻近建筑物 （图 B. 5. 5） 的

年平均次数 N。可按下式计算 ：

N氏
一 从 XAdXQXC ,Xl尸 （次 ／a) (B. 5. 5)

式中： Ng
�D 雷击大地密度 （次／k时 · a) ;

Ad-
"
a
”

端孤立建筑物的截收面积 （m
"
);

q - ,'a”

端建筑物的位置因子 ， 按表 B. 5. 4的规定确

定 ；

Ct�D 在雷击点与需保护建筑物之间安装有 HV/LV变

压器时的修正因子 ， 按表 B. 5. 5的规定确定 。

3且

3从 ． 1 匕 － -

『 件 一
＿ } } _

,
-
-

／
一

｝。 1！二

建筑物 b｝
一 一 一

二二二二万土士
（需保护的｝

一

弟 ’段 ‘嘿地 ）
建筑物）

第2段（架空）
建筑物 a

（邻近建筑物）

图 B. 5. 5

表 B. 5. 5

变 压 器

服务设施带有双绕组变压器

仅有服务设施

线路两端的建筑物

变压器因子 Ct



B.5. 6 雷击建筑物附近的年平均次数 NM可按下式计算 ， 如果

NM< O， 则假定 NM一 O:

NM= N
。 又 （Am

一 Ad岛）X 10
一 6

（次／a) (B. 5. 6)

式中 ： Ng
�D 雷击大地密度 （次／kmZ· a) ;

Am�D 雷击建筑物附近的截收面积 （耐 ）； 截收面积 Am

延伸到距离建筑物周边 250m远 的地 方 （图

B. 5. 6);

Ad�D 孤立建筑物的截收面积 （m "
)（图B, 5. 3一 1);

岛 �D 建筑物的位置因子 ， 按表 B. 5. 4的规定确定 。

图 B. 5. 6 截收面积 （Ad、Am、A＊、 A,)

B. 5. 7 雷击服务设施的年平均次数 从 可按下式计算 ：

Nl， 一 从 XA ,X 口 XC ,x10
一 6

（次 ／a) (B. 5. 7)

式中： 从
�D 雷击大地密度 （次／kmZ· a);

Az�D 雷击服务设施的截收面积 （图 B. 5. 6) (mZ)， 按

表 B. 5. 8的规定确定；

Ca�D 服务设施的位置因子 ， 按表 B. 5. 4的规定确定 ；

Ct�D 当雷击点与建筑物之间有 HV/LV变压器时的修

正因子 ， 按表 B. 5. 5的规定确定 。

B. 5. 8 服务设施的截收面积 A，和 A，按表 B. 5. 8的规定确定 。

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不知道 二。的值时 ， 可假定 Lc为 I000m;



当不知道土壤电阻率的值时 ， 可假定 P为 500n· m ;

对于全部穿行在高密度网格形接地装置中的埋地电缆 ，23
可假定等效截收面积A＊和A，为零 ；

4 需保护的建筑物应当假定为连接到服务设施的
“
b'’ 端 。

表 B. 5. 8 服务设施的截收面积 A，和Ai

架 空 埋 地

Al 6H。巨L。
一 3(H 。＋Hb）〕 [L。

一 3(H 。＋Hb)］扣
Ai I000Lc 25L。布

A,
�D 雷击服务设施的截收面积（m ");

A,
�D 雷击服务设施附近大地的截收面积（耐 ）;

HC�D 服务设施导线的离地高度（m );

LC�D 从建筑物到第一 个节点之间的服务设施线路段长度（m )， 最大值取 I000m;

Ha�D 连接到服务设施
“
a'’端的建筑物的高度（m );

Hb�D 连接服务设施
“
b”端的建筑物高度（m );

介
一 一线路埋设处的土壤电阻率（n · m )， 最大值取 500几 · m

B. 5. 9 雷击服务设施附近的年平均次数 N‘可按下式计算 ：

N*
= N

。 火 A，只C。 只C，只 10
一 6 （次 ／a) (B. 5. 9)

式中 ： 从
�D 雷击大地密度 （次／km

，
· a);

A*
�D 雷击服务设施附近大地的截收面积 （图 B. 5. 6)

(m
"
)， 按表 B. 5. 8的规定确定 ；

Ce�D 环境因子 ， 按表 B. 5. 9的规定确定 ；

Ct�D 当雷击点与建筑物之间有 HV/LV变压器时的修

正因子 ， 按表 B. 5. 5的规定确定 。

注 ： 服务设施的截收面积 A， 由其长度L。 和横向距离 D，来确定 （图

B. 5. 6) ， 雷击该横向距离Dz之间范围内时会产生不小于 1. skV的感应过

电压 。

表B. 5. 9 环境因子 Ce

环 境 Ce

建筑物高度大于 20m的市区 O

建筑物高度在 10m和 20m之间的市区 0. 1

建筑物高度小于 10m的郊区 0. 5

农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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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10 按本规范第 B. 5节的规定确定建筑物雷击损害风险分

量RX对应的损害概率 尸X 时 ， 建筑物防雷措施应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一 2。。8和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

系统》GB/T 21714. 4一 2008的规定 。 当能够证明是合理的时 ，

一也可以选择其他的PX值 。

B. 5. 11 雷击建筑物 （S1）导致人畜伤害的概率 尸A 可按表

B. 5. 11的规定确定 。 当采取了 一 项以上的措施时 ， 尸A 的值应是

各个相应 PA值的乘积 。

表B. 5. 11 雷击产生的接触和跨步电压导致人畜触电的概率 凡

保护措施 尸A

无保护措施 1

外露引下线作电气绝缘 10
一 2

有效的地面等电位连接 10
一 2

警示牌 10
一 l

注： 当利用了建筑物的钢筋构件或框架作为引下线时， 或者防雷装置周围安装了

遮拦物时， 概率PA的数值可以忽略不计 。

B. 5. 12 雷击建筑物 （51）导致物理损害的概率 PB可按表

B. 5. 12的规定确定 。

表B. 5. 12PB与建筑物雷电防护水平 （LPL） 的对应关系

减小建筑物物理损害的 LPS特性 雷电防护水平 尸B

没有 LPS保护的建筑物 1

受到 LPS保护的建筑物

W 0. 2

III 0. 1

ll 0. 05

1 0. 02

建筑物安有符合 LPL工要求的接闪器以及用连续金属

框架或钢筋混凝土框架作为自然引下线
0. 01

建筑物有金属屋顶或安有接闪器 （可能包含自然结构

部件）使屋顶所有的装置都有完善的直击雷防护和有连

续的金属框架或钢筋混凝土框架作为自然引下线

0.001

注： 在详细调查基础上 ， 尸B也可以取表 B. 5. 12以外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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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计算 ：

Ksl一 KsZ一 0. 12侧 （B. 5. 14一 2)

式中 ： 一 格栅形空间屏蔽或者网格状 LPS引下线的网格宽

度 ， 或是作为自然 LPS的建筑物金属柱子的间距

或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间距 （m ）。

6 当感应环路靠近 LPZ边界屏蔽体 ， 并离屏蔽体距离小于

网格宽度 。 时 ， Ks飞和 K、值应增大 ， 当与屏蔽体之间的距离在

。． 1二 到 0. Zw的范围内时 ， Ksl和 K二 的值增加 一 倍 。 当采用厚

度为 0. lmm一 0. 5～ 的连续金属屏蔽体时 ， Ks：和KsZ相等 ， 其

值为 10
一 4

一 10
一 5
； 对于逐级相套的 LPZ， 最后 一 级 LPZ的 K二

是各级 LPZ的KsZ的乘积 。

注 ： 1 当安装有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

和电子系统》GB/T 21714. 4一 2008要求的等电位连接网格时 ，

Ksl和 KsZ的值可以缩小 一 半；

2 Ks。、 KsZ的最大值不超过 1。

7 当导线布设在两端都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端子板的连续金

属管内时 ， Ks3的值应当再乘以 0. 1。

8 因子 K、 可按公式 （B. 5. 14一 3） 计算 ， 如果内部系统中

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不同 ， 因子 K、应取最低的耐冲击电压

额定值计算 。

K、
一 1. 5/Uw (B. 5. 14一 3)

式中： Uw�D 受保护系统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kV）。

B. 5. 15 雷击服务设施 （53） 导致人畜伤害的概率 Pu取决于服

务设施屏蔽物的特性 、 连接到服务设施的内部系统的冲击耐压 、

保护措施以及在服务设施人户处是否安装 SPD。 Pu的取值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当没有按照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

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 一 2008的要求安装 SPD进

行等电位连接时 ， 尸u 一 Pl刀 。 Pl二是无 SPD保护时 ， 雷击相连服

务设施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 ， 按表 B. 5. 15的规定确定 。 对

66



非屏蔽的服务设施 ， 取 尸，乃等于 1。

表B. 5. 15 概率八D与电缆屏蔽层电阻Rs以及设备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的关系

、
，
产WV6k了

‘
气

Pl.D

5<Rs钱20

(n/km)

1<RS镇5

(n/knl)

Rs(1

（几／kni)

1, 5 1 Q. 8 0. 4

2. 5 0. 95 0. 6 0. 2

4 0. 9 0. 3 0. 04

6 0. 8 0. 1 0.02

注： Rs为电缆屏蔽层单位长度的电阻 （n/km）。

2 当按照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物理损

坏和生命危险》GB/ T 21714. 3一 2008的要求安装 SPD时 ， Pu取

表 B. 5. 13规定的凡即 值与表 B. 5． 巧 规定的尸LD值的较小者 。

3 当采取了遮拦物 、 警示牌等防护措施时 ， 概率 尸u 将进
一 步减小 ， 其值应与表 B. 5. n 中给出的概率尸、 值相乘 。

B. 5. 16 雷击服务设施 （S3）导致物理损害的概率 尸V 取决于服

务设施屏蔽体的特性 、 连接到服务设施的内部系统的冲击耐压以

及是否安装 SPD。 Pv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没有按照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

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一 2008的要求用 SPD进行

等电位连接时 ， Pv等于 PLD。

2 当按照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物理

损坏和生命危险》GB/T 21714. 3一 2008的要求用 SPD进行等电

位连接时 ， 尸v 的值取 尸sPD和 马JD的较小者 。

B. 5. 17 雷击服务设施 （53） 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 尸w 取决

于服务设施屏蔽的特性 、 连接到服务设施的内部系统的冲击耐压

以及是否安装 SPD。 尸w 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如果没有安装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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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 21714. 4一 2008要求的已配合好

的 SPD, Pw等于 尸LD。

2 当安装了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

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 21714. 4 一 2008要求的已配合好的

SPD时 ， 尸w 的值取 尸sPD和 尸LD的较小者 。

B. 5. 18 雷击人户服务设施附近 （54） 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

尸Z取决于服务设施的屏蔽层特性 、 连接到服务设施的内部系统

的耐冲击电压以及是否安装 SPD保护设施 。 尸Z 的取值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当没有安装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建筑

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 21714. 4一 2008要求的已配合好的

SPD时 ， 尸z等于 尸LI。 此处 尸L，是未安装 SPD时雷击相连的服务

设施导致内部系统失效的概率 ， 按表 B. 5. 18的规定确定 。

表 R 5.18 概率几 与电缆屏蔽层电阻凡 以及设备耐冲击电压 Uw的关系

飞
产
．
UwkV2

．
、

尸u

习卜屏蔽

电缆

屏蔽层没有与设备

连接到同一 等电

位连接端子板上

屏蔽层与设备连接到

同一 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上

5<Rs毛20

(n/km)

1<Rs(5

(n/km)

Rs毛1

(n/km)

1. 5 1 0。 5 0'.15 0. 04 0.02

2. 5 0. 4 0。 2 0. 06 0. 02 0.008

4 0. 2 0. 1 0. 03 0. 008 0. 004

6 0. 1 0. 05 0, 02 0.004 0.002

注： RS是电缆屏蔽层单位长度的电阻 （n/km）。

2 当安装了符合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

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 21714. 4 一 2008要求的已配合好的

SPD时 ， 尸：等于 PsPD和 尸Ll的较小者 。

B. 5. 19 建筑物损失率 LX指雷击建筑物可能引起的某 一 特定损

害类型的平均损失量与被保护建筑物总价值之比 。 损失率 Lx应

取决于 ：



1 在危险场所人员的数量以及逗留的时间；

2 公众服务的类型及其重要性 ；

3 受损害货物的价值 。

B. 5. 20 损失率LX随着所考虑的损失类型 （Ll、LZ、L3和L4） 而

变化 ， 对于每一 种损失类型 ， 它还与损害类型 （Dl、DZ和D3）有

关 。 按损害类型 ， 损失率应分为三种 ：

1 接触和跨步电压导致伤害的损失率 L,;

2 物理损害导致的损失率 Lf;

3 内部系统故障导致的损失率L。 。

B.5.21 人身伤亡损失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可按公式 （B, 5. 21一 1） 确定Lt、 Lf和L。 的数值 。 当无

法或很难确定 n
。
、 n

，和 t
。时 ， 可采用表B. 5.21一 1中给出的L，、

五f和 L。 典型平均值 ；

L、
一 （np/nt）只 （tp/8760) (B. 5. 21一 1)

式中； np
�D 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数量 ；

nt
�D 预期的建筑物内总人数 ；

tp
�D 以小时计算的可能受害人员每年处于危险场所的时

间 ， 危险场所包括建筑物外 （只涉及损失 Lt）和

建筑物内 （Lt、 Lf和五。 都涉及）。

表B. 5. 21·1 Lt、 L。和 L。 的典型平均值

建筑物的类型 Lt

所有类型 （人员处于建筑物内） 10
一 4

所有类型 （人员处于建筑物外） 10
一 2

建筑物的类型 Lf

医院、 旅馆 ， 民用建筑 10
一 1

工业建筑 、 商业建筑、 学校 5火10
一 2

公共娱乐场所 、 教堂 、 博物馆 ZXIO
一 2

其他 10
一 2

二

建筑物的类型 L。

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 10
一 1

医院 10
一 3



2 人身伤亡损失率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LA一 ra只 L, (B. 5. 21一 2)

Lu一 r
。 只L, (B. 5. 21一 3)

LB一 毛v 一 r
。
只hz只 rf火五f (B. 5. 21一 4)

Lc一 LM一 Lw一 Lz一 L。 （B. 5. 21一 5)

式中 ： ra
�D 由土壤类型决定的减少人身伤亡损失的因子 ， 按表

B. 5. 21一 2的规定确定 ；

ru
�D 由地板类型决定的减少人身伤亡损失的因子 ， 按表

B. 5. 21一 2的规定确定 ；

rp
�D 由防火措施决定的减少物理损害导致人身伤亡损失

的因子 ， 按表 B. 5. 21一 3的规定确定 ；

rf
�D 由火灾危险程度决定的减小物理损害导致人身伤亡

的因子 ， 按表 B. 5. 21一 的规定确定 ；

hZ�D 在有特殊危险时 ， 物理损害导致人身伤亡损失的增

加因子 ， 按表 B. 5. 21一 5的规定确定 。

表 B. 5. 21一2 缩减因子 ra和 ru的数值与土壤或地板表面的关系

地板和土壤类型 接触电阻 （kn) r
。 和 几

农地 ， 混凝土 成1 10
一 2

大理石 ， 陶瓷 1? 10 10
一 3

沙砾 、 厚毛毯 、
一 般地毯 10? 100 10

一 4

沥青 、 油毯 、 木头 )100 10
一 5

表 B. 5. 21一3 防火措施的缩减因子 介

措 施 rp

无 l

以下措施之 一

： 灭火器 、 固定的人工灭火装置 、 人工报警消防

装置 、 消防栓 、 人工灭火装置 、 防火隔间、 留有逃生通道
0. 5

以下措施之 一

： 固定的自动灭火装置 、 自动报警装置注“ 0. 2

注 ： 1 如果同时采取了一 项以上措施 ， rp的数值应当取各相应数值中的最小值；

2 在具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内部 ， 任何情况下 rp
一 1;

3 仅当具有过电压防护和其他损害的防护并且消防员能在 10分钟之内赶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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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5. 21一4 缩减因子 rr与建筑物火灾危险的关系

火灾危险 rf ⋯ 火灾危险 rf

｝ 低 10
一 3爆炸 l

⋯ 无 O高 10
一 l

⋯一 般 10
一 2

特殊伤害的种类 h,
吞

注： 1 当建筑物具有爆炸危险以及建筑物内存储有爆炸性混合物质时， 可能需要

更精确地计算 rf。

2 由易燃材料建造的建筑物 、 屋顶由易燃材料建造的建筑物或单位面积火灾

载荷大于800MJ/m “的建筑物可以看作具有高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3 单位面积火灾载荷在 400MJ/m “一 800川 ／mZ之间的建筑物应当看作具有

一 般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4 单位面积火灾载荷小于 400MJ／耐 的建筑物或者只是偶尔存储有易燃性物

质的建筑物应当看作具有低火灾危险的建筑物。

5 单位面积火灾载荷是建筑物内全部易燃物质的能量与建筑物总的表面积

之比 。

表B. 5. 21一5 有特殊伤害时损失相对量的增加因子 hz的数值

无特殊伤害 1

高度不大于两层 、 容量不大于 100人的建筑物等场所的低度惊慌 2

容量 100一 1000人的文化或体育场馆等场所的中等程度惊慌 5

有移动不便人员的建筑物 、 医院等场所的疏散困难 5

容量大于 1000人的文化或体育场馆等场所的高度惊慌 10

对周围或环境造成危害 2O

对四周环境造成污染 5O

B. 5.22 公众服务中断损失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按公式 （B. 5. 22一 1）确定 Lf和 L。 的数值 。 当无法或

很难确定 np、 n
，和 t时 ， 可采用表 B. 5.22中给出的Lf和 L。 典

型平均值 ；

Lx= (np/nt）火 （t/8760) (B· 5· 22一 1)

式中： np
�D 可能失去服务的年平均用户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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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D 接受服务的用户总数 ；

t
�D 用小时表示的年平均服务中断时间 。

表B.5.22Lr和 Lo的典型平均值

服务类型 Lf L。

煤气 、 水管 10
一 l 10

一 2

电视线路、 通信线、 供电线路 10
一 2 10

一 3

2 公众服务中断的各种实际损失率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LB一 Lv一

介 Xrf只Lf (B. 5. 22一 2)

乙c 一 LM一 Lw一 Lz一 L。 （B. 5. 22一 3)

式中 ： r
。
、 rf

�D 分别是本规范表 B. 5.21一 3和表 B. 5.21一 4中的

因子 。

B. 5. 23 文化遗产损失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按公式 （B. 5. 23一 1）确定 Lf的数值 。 当无法或很难确

定 。、 。。时 ， Lf的典型平均值可取 1。
一 ’
;

Lx一 c/c。 （B. 5. 23一 1)

式中： '
�D 用货币表示的每年建筑物内文化遗产可能损失的平

均值；

。t
�D 用货币表示的建筑物内文化遗产总值 。

2 文化遗产的实际损失率可按下式计算：

LB一 Lv一

rPXrf只Lf (B. 5. 23一 2)

式中 ： r
。
、 rf

�D 分别是本规范表 B. 5. 21一 3和表 B. 5. 21一 4中的

因子 。

B. 5. 24 经济损失率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按公式 （B. 5. 24一 1）确定 Lt、 Lf和 L。 的数值 。 当无

法或很难确定 。、 。，时 ， 可采用表 B. 5. 24中给出的各种类型建

筑物的L，、 Lf和L。 典型平均值 ；

Lx＝ 。／c, (B. 5. 24一 1)

式中 ： '
�D 用货币表示的建筑物可能损失的平均数值 （包括其

存储物的损失 、 相关业务的中断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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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D 用货币表示的建筑物的总价值 （包括其存储物以及

相关业务的价值）。

表B. 5、24 Lt、 Lf和 L。 的典型平均值

建筑物的类型 Lt

所有类型 一 建筑物内部 10
一 4

所有类型 一 建筑物外部 10
一 2

建筑物的类型 Lf

医院、 工业 、 博物馆、 农业建筑 0。 5

旅馆、 学校、 办公楼、 教堂、 公众娱乐场所 、 商业大楼 0. 2

其他 0. 1
. 1

建筑物类型 L。

有爆炸风险的建筑 10
一 l

医院、 工业 、 办公楼、 旅馆 、 商业大楼 10
一 2

博物馆、 农业建筑 、 学校、 教堂、 公众娱乐场所 10
一 3

其他 10
一 4

2 经济损失率可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LA一 raXL, (B. 5. 24? 2)

Lu一 r
。 XL, (B. 5. 24一 3)

LB? Lv一

几 Xrf又hzXLf (B. 5. 24一 4)

Lc一 LM一 Lw一 乙z 一 L。 （B. 5. 24一 5)

式中： ra、 ru、 几 、 rf、 hz
�D 本规范表 B. 5. 21--2 一 表 B. 5. 21一 5

中的因子 。

B. 5. 25 成本效益的估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全部损失的价值 C可按下式计算 ：

Q = (RA+Ru)X CA十 （RB+Rv)

X （蛛 ＋几 ＋Cs十Cc)

+ (Rc+RM+Rw+RZ）又 Cs (B. 5. 25一 1)

式中： RA、 Ru
�D 没有保护措施时与牲畜损失有关的风

险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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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Rv
�D 没有保护措施时与物理损害有关的风

险分量 ；

尺C 、 RM、 Rw、 Rz�D 没有保护措施时与电气和电子系统失

效有关的风险分量 ；

CA�D 牲畜的价值；

Cs
�D 建筑物中系统的价值 ；

几 �D 建筑物的价值 ；

Cc�D 建筑物内存物的价值 。

2 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 剩余损失的总价值 肠 J可按下

式计算 ：

C二 J

一 （R!A+R乞）只瓜 ＋ (R乞＋R,v）只

(C八＋CB+CS+CC)+ (R,C十尺，M＋尺，W+R,z)x Cs

(B. 5. 25一 2)

式中 ： 尺认、 R乞�D 有保护措施时与牲畜损失有关的风险

分量 ；

R乞、 R,v�D 有保护措施时与物理损害有关的风险

分量 ；

R乞、 尺杨、 R场、 R,z�D 有保护措施时与电气和电子系统失效

有关的风险分量 。

3 保护措施的年平均费用 GM可按下式计算 ：

CPM一 CP只 （i+ a+ m ) (B. 5. 25一 3)

式中 ： 价 �D 保护措施的费用 ；

i�D 利率 ；

a
�D 折旧率 ；

m
�D 维护费率 。

4 每年节省的费用可按公式 （B. 5. 25一 4） 计算 ， 如果年平

均节省的费用 S大于零 ， 采取防护措施是经济合理的 。

S 一 Cl矛 一 （Cl二 ＋Cltl碑） (B. 5. 25一 4)



附录 C 雷电流参数

C. 0, 1 闪电中可能出现三种雷击波形 （图 C. 0. 1一 1)， 短时雷击

波形参数的定义应符合图 C. 0. 1一 2的规定 ， 长时间雷击波形参数

的定义应符合图C. 0. 1一 3的规定 。

／
到

／
一 ’

' 士i

/
} {

(a）首次短时雷击 （b）首次以后的短时雷击（后续雷击） (c）长时间雷击

图 C. 0． 工一 1 闪电中可能出现的三种雷击

90％ 价尸 门
一
、
、

50%

10%

011 兀

图 C. 0. 1一 2 短时雷击波形参数
介 一 山条值电流 （幅值）;

Tl�D 波头时间；

孔 �D 半值时间 （典型值 Tz<Zms） 。

10%

图 C. 0. 1一 3 长时间雷击波形参数
Tl、

�D 从波头起自峰值 10％至波尾降到峰值 10％之间的时间

（典型值 Zms<TI。、 ＜ 15);

Qlong�D 长时间雷击的电荷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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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2 雷电流参数应符合表 C. 0. 2一 1一 表 C. 0. 2一 3的规定 。

表C. 0. 2一1 首次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丁
一 一 － － 一

霭藻骊顽犷
一 一

迷
｝

一

）0
一

O

}
｝
一

一

10
一

1(

以
穴

一

0
｝

一

）

，
『

‘
勺

【

叹
口

一

门

以

．

一

一

‘
八

一

1
土

｝

一

一

11
一

雷电流参数

幅值 I(kA)

波头时间Tl（邵）

半值时间孔 （邵）

电荷量Q,(C)

单位能量W/R（呱 ／n)

350 350 350

100

5. 6 2. 5

注： 1 因为全部电荷量 Q， 的主要部分包括在首次雷击中，

并了所有短时间雷击的电荷量 。

2 由于单位能量 W/R 的主要部分包括在首次雷击中，

并了所有短时间雷击的单位能量。

故所规定的值考虑合

故所规定的值考虑合

表C. 0. 2一2 首次以后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雷电流参数
防雷建筑物类别

一 类 二类 三类

幅值 I(kA) 50 37. 5 25

波头时间Tl（邵） 0。 25 0. 25 0. 25

半值时间孔 （娜） 100 100 100

平均陡度 I/TI(kA／邵） 200 150 100

表 C. 0. 2一3 长时间雷击的雷电流参数

雷电流参数
防雷建筑物类别

一 类 二类 三类

电荷量QI(C) 200 150 100

时间 T(s) 0。 5 0. 5 0. 5

注： 平均电流 I、 Q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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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雷击磁场强度的计算方法

D. 1 建筑物附近雷击的情况下防雷区内磁场强度的计算

D. 1. 1 无屏蔽时所产生的磁场强度 H。， 即LPZO区内的磁场强

度 ， 应按公式（D. 1. 1）计算：

H。
＝ i

。／(2二sa)(A/m ) (D. 1. 1)

式中： 艺。
�D 雷电流（A);

sa
�D 从雷击点到屏蔽空间中心的距离（m )（图D. 1· 1）。

一 今＜ l
H0，拭 ，越

10

份
涟

图D. 1. 1 令肠近雷击时磁场值的估算

D. 1. 2 当建筑物邻近雷击时 ， 格栅型空间屏蔽内部任意点的磁

场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

LPZI内 Hl= H0/10
, /20(A/m ) (D. 1. 2一 1)

LPZZ等后续防护区内 Hn+1一 Hn/1。
， /20(A/m )

(D. 1. 2一 2)

式中： H。
一 － 一 无屏蔽时的磁场强度（A/m );

Hn、 Hn+ 1
�D 分别为 LPZn和LPZn+1区内的磁场强度（A/m );



SF一 一 一 按表 D. 1. 3的公式计算的屏蔽系数（dB） 。

这些磁场值仅在格栅型屏蔽内部与屏蔽体有 一 安全距离为

峨／，的安全空间内有效 ， 安全距离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当 SF)10时 ds/1一 w · SF/10 (m ) (D. 1. 2一 3)

当 SF< 10时 ds/1一 w (m ) (D. 1. 2一 4)

式中 ： SF
一 按表 D. 1. 3的公式计算的屏蔽系数（dB) ;

一 空间屏蔽网格宽度（m ）。

D. 1. 3 格栅形大空间屏蔽的屏蔽系数 SF， 按表 D. 1. 3的公式

计算 。

表D. 1. 3 格栅型空间屏蔽对平面波磁场的衰减

材质

IMHz注2

铜材或铝材

钢材注“

SF(dB)

25kHz注1

20.19(8. 5/w )

20· 19[(8. 5/w )／了1+18· 10
一 6/rZ〕

20·

20.

19(8. 5/w )

19(8. 5/w )

注： 1 适用于首次雷击的磁场；

2 适用于后续雷击的磁场；

3 磁导率群r、 200;

4 公式计算结果为负数时， SF一 。；

5 如果建筑物安装有网状等电位连接网络时， SF增加 6dB;

6w 是格栅型空间屏蔽网格宽度（m ); r是格栅型屏蔽杆的半径（m ）。

D. 2 当建筑物顶防直击雷装置接闪时防雷区内磁场强度的计算

D. 2. 1 格栅型 空 间屏 蔽 LPZI内部任意点的磁 场强 度 （图

D. 2. 1）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H ,
= kH· i。 · w /(dw· 抓刃）(A/m ) (D. 2. 1一 1)

式中： dr�D 待计算点与 LPZI屏蔽中屋顶的最短距离（m );

dw�D 待计算点与 LPZI屏蔽中墙的最短距离（m );

艺。
�D LPZOA的雷电流（A);

kH
�D 结构系数（1／丫丽）， 典型值取 0. 01;

一 LPZI屏蔽的网格宽度（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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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式（D. 2. 1一 1）计算的磁场值仅在格栅型屏蔽内部与屏蔽

体有 一 安全距离 ds/2的安全空间内有效 ， 安全距离可按下式

计算 ：

图 D. 2. 1 闪电直接击于屋顶接闪器时LPZI区内的磁场强度

1一 屋顶 ； 2
一 墙； 3

一 地面

ds/2 ＝ 切 （m ) (D. 2. 1一 2)

D. 2. 2 在 LPZZ等后续防护区 内部任意点的磁场强度 （图

D. 2. 2）仍按公式（D. 1. 2一2）计算 ， 这些磁场值仅在格栅型屏蔽内

部与屏蔽体有一 安全距离为 ds/1的安全空间内有效 。

LPZZ

X

从钊

粼

图 D. 2. 2 LPzZ等后续防护区内部任意点的磁场强度的估算

1一 屋顶； 2
一 墙； 3

一 地面



附录 E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冲击试验波形和参数

表 E 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冲击试验推荐采用的波形和参数

类别 试验类型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Al 很慢的上升率
妻IkV

0. IkV／拜s? lookV/s

IOA, 0. IA/"s? ZA／拌s

)1000拜s（持续时间）

A2 AC

B1

慢上升率

IkV, 10八000拌s IOOA, 10八000拜s

残 IkV? 4kV, 10/700拼s 25A一 100A, 5/300拜s

玩 妻IkV, IOOV／ 拜s 10A一 100A, 10八000拼s

C1

快上升率

0. skV? ZkV, 1. 2/50拜s 0. 2skA一 IkA, 8/20拌s

C2 ZkV一 IOkV, 1. 2/50拜s IkA一 skA, 8/20拌s

C3 妻IkV, IkV／拜s 10A? 10OA, 10/1000拼s

Dl
高能量

妻IkV 0. 5kA一 2.skA, 10/350拜s

场 )IkV 0. 6kA一 ZkA, 10/250拌s

注： 表中数值为 SPD测试的最低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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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 ，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表示严格 ， 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应
”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 在条件许可时 ， 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 表示有选择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 以这样做的 ， 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

应符

合 ⋯ ⋯ 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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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
一 2012， 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6月 n 日以第 1425号公告批准 、 发

布 。 本规范是对原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一 2004进行修订而成 。

本规范修订工作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 原规范大框架不做改

动 ； 吸纳先进技术 、 先进方法 ， 与国际标准接轨 ； 删除原规范目

前已不宜推荐的内容 ； 着重提高规范的先进性 、 实用性 、 可操作

性 ； 着重于建筑物信息系统的防雷 。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 对部分术语解释进行了调整 ；

增加了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的内容 ； 对各种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的划分进行了调整 ；对第 5章
“

防雷

设计
”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 ； 第 7章名称修改为
“

检测与验

收
”

， 内容进行了调整 ； 增加了三个附录 ， 并对原附录
“

全国主

要城市年平均雷暴日数统计表
”

进行了修改 ， 取消了原附录
“

验

收检测表
”

； 规范中第 5. 2. 6条和第 5. 5. 7条第 2款 （原规范第

5. 4. 10条第 2款）不再作为强制性条文 。

原规范主编单位 ：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 四川中光高技

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 ： 中南建筑设计院 、 四川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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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科技有限公司 、 武汉岱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 原规范主要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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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 ， 电子信息设备的应用已深人

国民经济 、 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 各种电子 、 微电子

装备已在各行业大量使用 。 由于这些系统和设备耐过电压能力

低 ， 特别是雷电高电压以及雷电电磁脉冲的侵入所产生的电磁效

应 、 热效应都会对信息系统设备造成干扰或永久性损坏 。 每年我

国电子设备因雷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惊人 。 因此电子信息系统

对雷电灾害的防护问题越来越突出。

由于雷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雷击强度的随机性 ， 因此

对雷击损害的防范难度很大 ， 要达到阻止和完全避免雷击损害

的发生是不可能的 。 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GB/T 21714（等同

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62305） 和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范》GB50057就已明确指出， 建筑物安装防雷装置后 ， 并非万

无 一 失 。 所以按照本规范要求安装防雷装置和采取防护措施后 ，

只能将雷电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 大大减小被保护的电子信息系

统设备遭受雷击损害的风险 。

1. 0. 2 对易燃 、 易爆等危险环境和场所的雷电防护问题 ， 由有

关行业标准解决 。

1. 0. 3 雷电防护设计应坚持预防为主 、 安全第 一 的原则 ， 这就

是说 ， 凡是雷电可能侵人电子信息系统的通道和途径 ， 都必须预

先考虑到 ，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尽量将雷电高电压 、 大电流堵

截消除在电子信息设备之外 ， 对残余雷电电磁影响 ， 也要采取有

效措施将其疏导人大地 ， 这样才能达到对雷电的有效防护 。

1. 0. 4 在进行防雷工程设计时 ， 应认真调查建筑物电子信息系

统所在地点的地理 、 地质以及土壤 、 气象 、 环境 、 雷电活动 、 信

息设备的重要性和雷击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 ， 对现场的电



磁环境进行风险评估， 这样， 才能以尽可能低的造价建造 一 个有

效的雷电防护系统 ， 达到合理 、 科学 、 经济的设计 。

1. 0.5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遭受雷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既有

直接雷击 ， 又有雷电电磁脉冲 ， 还有接闪器接闪后由接地装置引

起的地电位反击 。 在进行防雷设计时 ， 不但要考虑防直接雷击 ，

还要防雷电电磁脉冲和地电位反击等， 因此 ， 必须进行综合防

护 ， 才能达到预期的防雷效果 。

图 1所示综合防雷系统中的外部和内部防雷措施按建筑物电

子信息系统的防护特点划分， 内部防雷措施包含在电子信息系统

设备中各传输线路端口分别安装与之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SPD),

其中电源 SPD不仅具有抑制雷电过电压的功能 ， 同时还具有抑

制操作过电压的作用 。

综 合 防 雷 系 统

外部防雷 内部防雷

安
装
浪
涌
保
护
器

合

理

布

线

等
电
位
连
接

屏

蔽

接
地
装
置

引

下

线

接
闪
器
（

针
、

网
、

带
、

线
）

图 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综合防雷框图



2 术 语

术语解释的主要依据为 《低压电涌保护器 （SPD） 第 1部

分 ：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B

18802. 1以及 《雷电防护》GB/T 21714
一 2008系列标准 。

2. 0. 5 综合防雷系统的定义与 GB/T 21714一 2008中的术语
“

雷电防护系统 （LPS)
”

有所不同。 GB/T 21714系列标准中所

提到的 LPS仅指减少雷击建筑物造成物理损害的防雷装置 ， 不

包括防雷电电磁脉冲的部分。 本规范中， 综合防雷系统是全部防

雷装置和措施的总称 。 外部防雷指接闪器 、 引下线和接地装置 ，

内部防雷指等电位连接 、 共用接地装置 、 屏蔽 、 合理布线 、 浪涌

保护器等 。 这样定义 ， 概念比较清楚 ， 也符合我国工程设计人员

长期形成的使用习惯 。

2. 0. 16 本规范中按照浪涌保护器在电子信息系统中的使用特

性 ， 将浪涌保护器分为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 、 天馈线路浪涌保护

器和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 。

2. 0. 18 根据国家标准 《低压电涌保护器 （SPD） 第 1部分 ： 低

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18802. 1,

浪涌保护器按组件特性分为电压限制型 、 电压开关型以及复合

型 。 其中电压限制型浪涌保护器又称限压型浪涌保护器 。



3。 1

雷电防护分区

地区雷暴日等级划分

3. 1. 2 地区雷暴日数应以国家公布的当地年平均雷暴日数为准，

本规范附录F提供的我国主要城市地区雷暴日数仅供工程设计参考 。

3. 1. 3 关于地区雷暴日等级划分 ， 国家还没有制定出一 个统 一

的标准 。 本规范参考多数现行标准采用的等级划分标准 ， 将年平

均雷暴 日超过 90d的地区定为强雷区 。

3.2 雷电防护区划分

3。 2。 1

..
.
..
.．
⋯
⋯

建筑物外部和内部雷电防护区划分见示意图 2。

LPZO人

月八／ 接闪器

/r\
LPZO人 LPZOA

\

A
0ZPL

．

⋯
，
,
.
-
.
．
·
·
·
‘
－
·
·

⋯
⋯

彭
，Pzl
一

胆

一

LPzn

月

艺

L
一

L

一

］

j
.
．

⋯
⋯
／

A0PZL

、
、
、
、
、
、
．-

?
? ～ 接地网

建筑物外部和内部雷电防护区划分示意图

一

日
｝

一

Z

一

P

一

9
曰

L

夕

�D

巨习一 在不同雷电防护区界面上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巨望翔一 起屏蔽作用的建筑物外墙；

虚线一 按滚球法计算的接闪器保护范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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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击致损原因 （S） 与建筑物雷电防护区划分的关系见图 3。

51八

LPZOA

LPZOR
⑦傲 sPDOB''

r
- - - － 一 一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立＿ _ _ ＿ 一 ， 卜移

SPDO人八 LPZI ds一 ｛

LPZ飞

赢牌万
－ － 一

碗月
一

导
一 ’ 一

⋯⋯
LPzZ

共、1⋯目
SPDo扩， 冻

图 3 雷击致损原因 （S） 与建筑物雷电防护区 （LPZ） 示意图

①一 建筑物 （LPZI的屏蔽体）; 51一 雷击建筑物；

②一 接闪器； sz一 雷击建筑物附近 ；

③一 引下线； 53一 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

④一 接地体； 乳 一 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附近 ；

⑤一 房间 （LPZZ的屏蔽体）; ～ 滚球半径；

⑥一 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 ds一 防过高磁场的安全距离；

⑦ 一 建筑物屋顶电气设备； O 一 用 SPD进行的等电位连接；

甲 地面

3. 2.2 雷电防护区的划分依据 GB/T 21714一 2008系列标准规

定的分类和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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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和雷击风险评估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雷电防护工程设计的依据之 一 是对工程所处地区的雷电

环境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 ， 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电子信息系

统是否需要防护 ， 需要什么等级的防护 。 因此 ， 雷电环境的风险

评估是雷电防护工程设计必不可少的环节 。 考虑到工程实际情况

差异较大 ， 用户要求各不相同， 为提供工程设计的可操作性 ， 本

规范提供了三种风险评估方法 。 工程设计人员可根据建筑物电子

信息系统的特性 、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 评估所需数据

资料的完备程度以及用户的要求选用 。

雷电环境的风险评估是 一 项复杂的工作 ， 要考虑当地的气象

环境 、 地质地理环境； 还要考虑建筑物的重要性 、 结构特点和电

子信息系统设备的重要性及其抗扰能力 。 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后 ，

确定一 个最佳的防护等级 ， 才能达到安全可靠 、 经济合理的目的。

4. 1. 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可按本规范第 4. 2节计算防雷装置

的拦截效率或按本规范第 4. 3节查表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 按本规

范第4. 4节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时不需要再分级 。

4. 1. 4 在防雷设计时按风险管理要求对被保护对象进行雷击风

险评估已成为雷电防护的最新趋势 。 按风险管理要求对被保护对

象进行雷击风险评估工作量大 ， 对各种资料数据的准确性 、 完备

性要求高 ， 目前推广实施尚存在很多困难 。 因此 ， 仅对重点工程

或当用户提出要求时进行 ， 此类评估 一 般由专门的雷电风险评估

机构实施 。

4. 2 按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 2. 1 用于计算建筑物年顶计雷击次数 N，和建筑物人户设施



年预计雷击次数 凡 的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N
。 在 2004

版规范中的计算公式为 从 一 。． O24X几
·3

， 为了与国际标准接

轨 ， 同时与其他国标协调一 致 ， 本规范采用国家标准 《雷电防护

第 2部分 ： 风险管理》GB/T 21714. 2一 2008(IEC62305一 2:

2006, IDT）中的计算公式 Ng、 0. ITd。

4. 2. 2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因雷击损坏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

次数 N 。值， 至今 ， 国内外尚无 一 个统 一 的标准 ，
一 般由各国自

行确定 。

法国标准 NFG17一 102: 1995附录 B:

“

闪电评估指南及

ECPI保护级别的选择
”

中， 将 N 。 定为 5. 8只 10
一 “
/C, C为各

类因子 ， 它是综合考虑了电子设备所处地区的地理 、 地质环境 、

气象条件 、 建筑物特性 、 设备的抗扰能力等因素进行确定 。 若按

该公式计算出的值为 10
一 4
数量级 ， 即建筑物允许落闪频率为万

分之几 ， 这样一 来 ， 几乎所有的雷电防护工程 ， 不管是在少雷区

还是在强雷区 ， 都要按最高等级 A设计 ， 这是不合理的 。

在本规范中， 将 N 。 值调整为 N 。

一 5. 8火 10
一 ’
/C， 这样得出

的结果 ： 在少雷区或中雷区 ， 防雷工 程按 A 级设计的概率为

10％左右 ；按 B级设计的概率为 50％一 60% ； 少数设计为 C级

和 D级 。 这样的一 个结果我们认为是合乎我国实际情况的 ， 也

是科学的 。

按防雷装置的拦截效率确定雷电防护等级的计算实例 ：

一

、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Nl

1 建筑物所处地区雷击大地密度

Ng、 0. IX兀 ［次 ／(kmZ· a)] (].)

丁d值 Ng〔次／(kmZ· a）〕

25 2. 5

40 4

6O 6

9O 9

表 1 从 按典型雷暴日兀 的取值



2 建筑物等效截收面积 A。 的计算 （按本规范附录 A 图

A. 1. 3)

1） 当 H< IOOm时 ， 按下式计算 ：

每边扩大宽度 ：

D ＝ 丫H(200一 井y (m ) (2)

建筑物等效截收面积 ：

A。
一 ［Lw +2（毛＋w ）丫顶 厄而二二丽

＋ 二H(200一 H）〕只 10
一 6 (kmZ) (3)

式中 ： L、 W 、 ＿

H �D 分别为建筑物的长 、 宽 、 高 （m ）。

2）当 H)IOOm时 ：

A。
一 〔五W +ZH(L+W )+7rHZ口X10

一 6
(kmZ) (4)

3 校正系数 K 的取值

1. 0、 1. 5、 1. 7、 2. 0（根据建筑物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取值）。

4N ，值计算

N,
= KXN

。
XA 。 （次 ／a) (5)

分别代人不同的K 、 N。 、 A。 值 ， 可计算出不同的N：值 。

二 、 建筑物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Z

1 NZ值计算

NZ＝ 从 火A二 （次 ／a) (6)

A二一 A迄1+A' e2 (k耐 ） (7)

式中 ： A:1�D 电源线入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k时 ）， 见表 2;

A二2�D 信号线人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km
"
)， 见表 2。

均按埋地引人方式计算 A二值

表 2 入户设施的截收面积 （k时 ）

A二参数 d, (m )

250
备 注

线缆敷设方式

低压电源埋地线缆

0. 10

0. 25斡霖



续表 2

A二参数 d, (m )
L (m ) 备 注

线缆敷设方式

200 }0

100

.002

.005

0. 005} O

高压电源埋地电缆 ｝ 500 10 0. 0125}O

O1

025A二1? 0. 1xd，又Lxl。
一 “

0. 01

0. 04

025

lO

埋地信号线缆

瓮未洲书
0. 5 }A二2一 2xdsxLxlo

一 ”

ZA ：计算

1） 取高压电源埋地线缆 ： L一 500m, d。
一 250m； 埋地信

号线缆 ： L一 SOOm, d、

＝ 25Om。

查表 2: A;= A;,+A址＝ 0. 0125+0. 25= 0. 2625(kmZ)

2） 取高压电源埋地线缆 ： L 一 I000m, d、

一 500m； 埋地

信号线缆 ： L= SOOm, d、
＝ SOOm。

查表 2: A；一 A;1+A昌一 0. 05＋。． 5一 0. 55(kmZ)

三 、 建筑物及人户设施年预计雷击次数 N 的计算

N 一 N,+NZ一 Kx 从 xA 。 ＋从 xA二
一 从 x （尺Ae+A二） （次 ／a) (8)

四 、 电子信息系统因雷击损坏可接受的最大年平均雷击次数

N 。 的确定

Nc= 5. 8X 10
一 ，
/C （次／a) (9)

式中： C‘ 一 一 各类因子 ， 取值按表 3。

表3C 的取值

命火 黔 大 中 小

Cl 2. 5 1. 5 0. 5

Q 3. 0 2. 5 1. 0

月

Z9



续表 3

l
、

兰 ，

大 中 小

马 3. 0 1. 0 0. 5

Q 2.0 1. 0 0. 5

G 2. 0 1. 0 0. 5

G 1. 4 1. 2 0. 8

艺Ci 13. 9 8. 2 3. 8

五 、 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分级计算

防雷装置拦截效率的计算公式 ：

E = 1一 N 。／N (10)

E> 0. 98 定为 A级

0. 90<E镇0. 98 定为 B级

0. 80<E簇0. 90 定为 C级

E镇0. 8 定为 D级

1 取外引高压电源埋地线缆长度为 50Om， 外引埋地信号线

缆长度为 200m， 土壤电阻率取 25onm， 建筑物如表 3中所列 6

种 C值 ， 计算结果列人表 4中。

2 取外引低压电源埋地线缆长度为 50om， 外引埋地信号线

缆长度为 200m， 土壤电阻率取 50Onm， 建筑物如表 3中所列 6

种 C值 ， 计算结果列人表 5中。

表 4 风险评估计算实例 一

建筑物种类
电信

大楼

信

楼

通

大

医科

大楼

综合

办公楼

高层

住宅
宿舍楼

建筑物外形尺寸

(m )

L 6O 54 74 140 36 6O

W 4O 22 52 6O 36 13

H 130 97 145 160 68 24

建筑物等效截收面积A。 （km") 0. 08150.04780. 10640. 15280. 04310. 0235

98



续表 4

建筑物种类
电信

大楼

信

楼

通

大

医科

大楼

综合

办公楼

高层

住宅
宿舍楼

人户设施截收面积

A二（kn12)

A
I

e1 0. 01250. 01250. 01250. 01250. 01250. 0125

A
I

e2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建筑物及人户设施

年预计雷击次数

N （次／a)

二
二

飞
J

户

'

2
．
气

25 0. 48500.40070. 54720. 66320. 38900. 3400

4O 0. 77600. 64120. 87561. 06120. 62240. 5440

6O l。 16400. 96181. 31341. 59180. 93360. 8160

9O 1. 74601. 44271. 97012. 38771. 40041. 2240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因雷

击损坏可接受的最大年平

均雷击次数 N 。 （次／a)

类

子
，

之

各

因

（

0. 04170. 04170. 04170. 04170. 04170. 0417

0.07070. 07070. 07070. 07070. 07070. 0707

0. 15260. 15260. 15260. 15260. 15260. 1526

注： 外引高压电源埋地电缆长 500m、 埋地信号电缆长 200m, P
一 25onm, N。

一

5. 8又10
一

l/C, C? Cl+Cz＋几＋Q+cs＋民 。

电信大楼 E值 （E一 1一 Nc/N)

Td

13. 9

8. 2

3. 8

25

0. 9140

0. 8542

0. 6854

4O

0. 9463

0. 9089

0. 8034

60

0. 9642

0. 9393

0. 8689

9O

0. 9761

0. 9595

0. 9126

医科大楼 E值 （E一 1一 N。／N)

Td

13. 9

8. 2

3. 8

25

0. 9238

0. 8708

0. 7212

40

0. 9524

0. 9193

0. 8257

6O

0. 9683

0. 9462

0. 8838

9O

0. 9788

0. 9641

0. 9225

高层住宅E值 （E一 1一 N。／N)

几

13. 9

8. 2

3. 8

25

0. 8928

0. 8183

0. 6077

40

0. 9330

0. 8864

0. 7548

6O

0. 9553

0. 9243

0. 8365

90

0. 9702

0. 9495

0. 8910

99





续表 5

建筑物种类
电信

大楼

通信

大楼

医科

大楼

综合

办公楼

建筑物及人户

设施年预计雷击

次数 N

（次／a)

25

4O

60

90

各类

因子

C

1. 9537}1. 8695}2.

3. 1260}2. 9912}3

4. 6890}4. 4868}4

7. 0335}6. 7302}7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因雷

击损坏可接受的最大年平

均雷击次数N 。 （次／a)

0. 0417}0. 0417}O

0.0707}0. 0707}0.

0. 1526}0. 1526}O

016

2256

8384

2576

0417

0707

1526

132

4112

1168

6752

0417

0707

1526冀
注： 外引低压埋地电缆长 soom、 埋地信号电缆长 Zoom， 夕

＝ 50onm, N 。
＝ 5· 8又

10
一

l/C, C一 Cl+Q＋岛＋Q+cs＋几 。

电信大楼E值 （E? 1一

Nc/N)

卜 侧气 25 4O 60 9O

13. 9 0. 9787 0. 9867 0. 9911 0. 9941

8. 2 0. 9638 0. 9774 0. 9849 0. 9899

3. 8 0. 9219 0. 9512 0. 9675 0. 9783

医科大楼 E值 （E一 1一

Nc/N)

诊《 火 25 4O 60 90

13. 9 0. 9793 0. 9871 0. 9914 0. 9943

8. 2 0. 9649 0. 9781 0. 9854 0. 9903

3. 8 0. 9243 0. 9527 0. 9685 0. 9790

高层住宅 E值 （E一 1一

Nc/N)

诊叹 火 25 40 60 9O

13. 9 0. 9776 0. 9860 0. 9906 0. 9938

夕
〕

（

匕 0. 9619 0. 9762 0. 9841 O。 9894

3. 8 0. 9179 0. 9487 0. 9658 0. 9772



通信大楼 E值 （E一 1一 Nc/N)

诊《 火 25 40 60 9O

13. 9 0. 9777 0. 9861 0. 9907 0. 9938

8。 2 0. 9622 0. 9764 0. 9842 0. 9895

3. 8 0. 9184 0. 9490 0. 9660 0. 9773

综合办公楼 E值 （E一 1一 Nc/N)

诊侧 叹 25 4O 60 9O

13. 9 0. 9804 0. 9878 0. 9919 0. 9946

8. 2 0. 9668 0. 9793 0. 9862 0. 9908

3. 8 0. 9284 0. 9553 O, 9702 0. 9801

宿舍楼 E值 （E一 1一

NC/N)

几
25 4O 6O 9O

13. 9 0. 9769 0. 9856 0. 9904 0. 9936

8. 2 0. 9609 O, 9756 0. 9837 0. 9891

3. 8 0. 9156 0. 9473 0. 9648 0. 9766

4。 3 按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 使用性质和

价值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 3. 1 由于表 4. 3. 1无法列出全部各类电子信息系统 ， 其他电

子信息系统可参照本表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

4. 4 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

4. 4. 1一 4.4. 3 按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雷击风险评估主要依据 《雷

电防护 第 2部分： 风险管理 》GB/T21714. 2 一 2008(IEC

62305一 2: 2006, IDT） 。 评估防雷措施必要性时涉及的建筑物雷

击损害风险包括人身伤亡损失风险Rl、 公众服务损失风险 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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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遗产损失风险R3， 应根据建筑物特性和有关管理部门规

定确定需计算何种风险。

评估办公楼是否需防雷 （无需评估采取保护措施的成本效

益）计算实例 ：

需确定人身伤亡损失的风险 R: （计算本规范附录 B表

B. 2. 6的各个风险分量）， 与容许风险尺T 一 10
一 5
相比较 ， 以决定

是否需采取防雷措施 ， 并选择能降低这种风险的保护措施 。

一

、 有关的数据和特性

表 6一 表 8分别给出：

�D 建筑物本身及其周围环境的数据和特性 ；

�D 内部电气系统及人户电力线路的数据和特性 ；

�D 内部电子系统及人户通信线路的数据和特性 。

表 6 建筑物特性

说明 符号 数值

Lb火WbXHb 40X20X25

cd
一

凡
一

Ksl
一

服

孤立

无
一

无
一

无

一

n
口

一

｝

仕

上
一

n
〕

4
一

20
一

一

勿
一

20

参 数

尺寸 （m )

位置因子

减少物理损害的LPS

建筑物的屏蔽

建筑物内部的屏蔽

雷击大地密度 （次／km“ · a)

建筑物内外人员数 赢 淤考
表 7 内部电气系统以及相连供电线路的特性

参 数

长度 （m )

高度 （m )

HV/LV变压器

线路位置因子

线路环境因子

说明 符号

Lc
一

Hc
一

Ct
一

岛
一

Ce

架空

无

孤立

农村

103



续表 7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线路屏蔽性能 非屏蔽线路
尸山 1

PLI 0. 4

内部合理布线 无 K, 1

设备耐受电压 Uw Uw= 2.skV Ks4 0. 6

匹配的SPD保护 无 尸sPD 1

线路
“
a'’ 端建筑物的尺寸 （m ) 无 L。XW 。XHa

表8 内部通信系统以及相连通信线路的特性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土壤电阻率 （n · m ) 尸 250

长度 （m ) Lc 1000

高度 （m ) 埋地

线路位置因子 孤立 Cd l

线路环境因子 农村 Ce 1

线路屏蔽性能 习卜屏蔽线路
尸LD l

尸LI 1

内部合理布线 无 K, 1

设备耐受电压 Uw Uw= 1. 5kV K3 1

匹配的SPD保护 无 尸sPD 1

线路
“
a'’ 端建筑物的尺寸 （m ) 无 L。XW 。XH 。

二 、 办公楼的分区及其特性

考虑到 ：

�D 入 口 、 花园和建筑物内部的地表类型不同；

�D 建筑物和档案室都为防火分区 ；

�D 没有空间屏蔽 ；

�D 假定计算机中心内的损失率 LX比办公楼其他地方的损

失率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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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以下主要的区域 ：

-

21（建筑物的入 口处）;
�D 乙 （花园）;
-

Z3（档案室一 是防火分区）;
�D 乙 （办公室）;
- 25（计算机中心）。

Zl一 乙 各区的特性分别在表 9一 表 13中给出。 考虑到各区

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与建筑物中总人员数的情况 ， 经防雷设计

人员的分析判断 ， 决定与 R： 相关 的各 区 的损失率不 取表
B. 5. 21一 1的数值 ， 而作了适当的减小 。

表 921区的特性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地表类型 大理石 ra 10
一 3

电击防护 无 尸A 1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的损失率 有 Lt ZXIO
一

4

该区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 4

表 10 乙 区的特性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地表类型 草地 ra 10
一 2

电击防护 栅栏 PA O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的损失率 有 Lt 10
一 4

该区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 2

表 n 乙 区的特性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地板类型 油毡 ru 10
一 5

火灾危险 高 rf 10
一 1

特殊危险 低度惊慌 h: 2

防火措施 无 r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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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空间屏蔽 无 K歇 1

内部电源系统 有 连接到低压电力线路

内部电话系统 有 连接到电信线路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的损失率 有 Lt 10
一 5

物理损害造成的损失率 有 Lf 10
一 3

该区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 2O

表 12 乙 区的特性

参 数

地板类型

火灾危险

特殊危险

防火措施

空间屏蔽

内部电源系统

内部电话系统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的损失率

物理损害造成的损失率

该区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

符号 数值

10
一 5

10
一 3

ru
一

rf
一

hz

说明

油毡

低

低度惊慌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连接到低压电力线路

连接到电信线路

8又10
一 5

8只10
一 3

Lt
一

Lf

表 1325区的特性

160

数值

10
一 5

10
一 3

rf
一

hz

参 数

地板类型

火灾危险

特殊危险

防火措施

空间屏蔽

内部电源系统

说明

油毡

低

低度惊慌

无

无

有 连接到低压电力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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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参 数 说明 符号 数值

内部电话系统 有 连接到电信线路

接触和跨步电压造成的损失率 有 Lt 7只10
一 6

物理损害造成的损失率 有 IJf 7XIO
一 4

该区中有潜在危险的人员数 l4

三 、 相关量的计算

表 14、 表 15分别给出截收面积以及预期危险事件次数的计

算结果 。

表 14 建筑物和线路的截收面积 表 15 预期的年平均危险事件次数

符 号 数值 （mZ) 符 号 数值 （次／a)

Ad 2. 7只104 ND 1. 1只10
一 1

Al（电力线） 4. 5X103 NL（电力线） 1. 81只10
一 2

Nl（电力线） 8又10
一 1Ai（电力线） 2XIO5

NL（通信线） 5. 9又10
一 2Al（通信线） 1. 45X104

Nl（通信线） 1. 581Ai（通信线） 3. 9只105

Z1

（人 口处）
凡
，
了

及

胭

2

花
Z
宜
气

Z3

（档案室）

乙

（办公室）

乙

（计算机中心）
Z导宁牛
「万 ，口

四 、 风险计算

表 16中给出了各区风险分量以及风险RI的计算结果 。

表 16 各区风险分量值 （数值x10
一 5
)

RA 0. 002 O 0.002

RB 2. 210 0. 177 0. 016 2. 403

Ru（电力线） 二匕O 众‘0 二岑O 穴‘0

Rv（电力线） 0. 362 0.029 0. 002 0. 393

Ru（通信线） 众‘O 夕七O ，冰O 夕岑O

Rv（通信线） 1. 180 0. 094 0.008 1. 282

Z丫宁牛
曰 Fl 0. 002 O 3. 752 0. 300 0. 026 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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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论

R：一 4. 08火10
一 5
高于容许值RT一 10

一 5
， 需增加防雷措施 。

六 、 保护措施的选择

表 17中给出了风险分量的组合 （见本规范附录 B. 4. 2):

表 17R ；的各风险分量按不同的方式组合

得到的各区风险 （数值X10
一 5)

Zl

（入 口处）

及

（花园）

乙

（档案室）

及

（办公室）

乙

（计算机中心）
建筑物

9
口

一

n
〕

一

9
自

一

9
白

7
‘

一

（

吕
一

0
一

11

只
U

一

0
一

0
一

Qd

,
1

一

连
上

一

O
一

连
‘

0. 002

O

2. 210 0. 177 0. 016 2. 405

0. 123

D
一

11

R］
一

R

合计 0. 002 0. 300

0. 002

O 3. 752 0. 300

0. 010

0.026

久苏0

0. 026

Rs
一

凡

介七翻 一 汗潇喘汁斋丹不 蠢

其中：

RD= RA+RB+Rc;

Rl= RM+Ru+Rv十Rw+Rz;

Rs= RA+Ru;

RF= RB+Rv;

Ro= RM+Rc+Rw+Rz。

由表 17可看出建筑物的风险主要是损害成因51及 53在 Zs

区中由物理损害产生的风险 ， 占总风险的 92％。

根据表 16, Za中对风险Rl起主要作用的风险分量有 ：

�D 分量RB占54%;

�D 分量Rv（电力线）约占 9%;

�D 分量Rv（ 通信线）约占29％。

为了把风险降低到容许值以下 ， 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

1 安装符合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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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危险》GB/T 21714. 3一 2008要求的减小物理损害的W类

LPS， 以减少分量RB； 在入户线路上安装 LPL为W级的 SPD。

前述 LPS无格栅形空间屏蔽特性 。 表 6一 表 8中的参数将有以下

变化 ：

尸B一 0. 2;

尸u 一 Pv一 0. 03（由于在入户线路上安装了 SPD）。

2 在档案室 （凡 区）中安装自动灭火 （或监测）系统以减

少该区的风险RB和Rv， 并在电力和电话线路人户处安装 LPL

为W级的 SPD。 表 7、 表 8和表 n 中的参数将有以下变化 ：

乙 区的 r
。变为 介

一 0. 2;

尸u 一 Pv一 0. 03（由于在人户线路上安装了SPD）。

采用上述措施后各区的风险值见表 18。

表 18 两种防护方案得出的Rl值 （数值又10
一 5
)

Zl ！ 乃 ｝ 乙 ｝ 乙 ｝ 瓜

方案 1

方案 2

0.002 } 0 0. 488 } 0. 039 } 0. 003

0. 002 } O 0. 451 } 0. 180 ! 0. 016

合计

0. 532

0. 649

两种方案都把风险降低到了容许值之下 ， 考虑技术可行性与

经济合理性后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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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 雷 设 计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2 建筑物上装设的外部防雷装置 ， 能将雷击电流安全泄放

人地 ， 保护了建筑物不被雷电直接击坏 。 但不能保护建筑物内的

电气 、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被雷电冲击过电压 、 雷电感应产生的瞬

态过电压击坏 。 为了避免电子信息设备之间及设备内部出现危险

的电位差 ， 采用等电位连接降低其电位差是十分有效的防范措

施 。 接地是分流和泄放直接雷击电流和雷电电磁脉冲能量最有效

的手段之一

。

为了确保电子信息系统的正常工作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

抑制电磁干扰 ， 建筑物内电子信息系统必须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

地保护措施 。

5. 1. 3 雷电电磁脉冲 （LEMP）会危及电气和电子信息系统 ，

因此应采取 LEMP防护措施以避免建筑物内部的电气和电子信

息系统失效 。

工程设计时应按照需要保护的设备数量 、 类型 、 重要性 、 耐

冲击电压水平及所处雷电环境等情况 ， 选择最适当的 LEMP防

护措施 。 例如在防雷区 （LPZ） 边界采用空间屏蔽 、 内部线缆屏

蔽和设置能量协调配合的浪涌保护器等措施 ， 使内部系统设备得

到良好防护 ， 并要考虑技术条件和经济因素 。 LEMP防护措施

系统 （LPMS） 的示例见图 4。

2款 ： 雷电流及相关的磁场是电子信息系统的主要危害源 。

就防护而言 ， 雷电电场影响通常较小 ， 所以雷电防护应主要考虑

对雷击电流产生的磁场进行屏蔽 。

5. 1. 4、 5. 1. 5 新建 、 扩建 、 改建工 程应收集相关资料和数

据 ， 为防雷工程设计提供现场依据 ， 而且这些资料和数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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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雷击风险评估计算所必需的原始材料 。 被保护设备的性能

参数包括设备工 作频率 、 功率 、 工 作电平 、 传输速率 、 特性

阻抗 、 传输介质及接 口形式等 ； 电子信息系统的网络结构指

电子信息系统各设备之间的电气连接关系等 ； 线路进人建筑

物的方式指架空或埋地 ， 屏蔽或非屏蔽 ； 接地装置状况指接

地装置位置 、 接地电阻值等 。

LPS+LPZI屏蔽
10，从 LPZO

H0

LPzZ屏蔽
LPZI

设备

（受损者）

SPD

(SB)

SPD

(MB)

‘ 口卜－ - - - -

认，几 认，入

机箱

．口呀－ -

U0,10

部分雷电流

(a）采用空间屏蔽和
“

协调配合的 SPD防护
”

的LPMS

一 对于传导浪涌（认《 U0和几《 ，0）和辐射磁场 （从《 H0)，设备得到良好的防护

LPS+ LPZI屏蔽 LPZO

LPZI

设备

（受损者）

乡
私

SPD

(MB)

‘ 曰卜－ - - - -

部分雷电流

(b）采用 LPZI空间屏蔽和 LPZI入口 SPD防护的LPMS
�D 对于传导浪涌 （以＜U0和11<,0） 和辐射磁场 （私＜凤），设备得到防护

图4 LEMP防护措施系统 （LPMS） 示例 （一 ）

111



LPS（无屏蔽） 夕‘,H0
LPZO^

H0
LPZO

SPD

(MB)

设备

（受损者）

LPZI

UI,11

屏蔽机箱或底盘等

叨 门卜－ - - - -

U0,10

部分雷电流

(c）采用内部线路屏蔽和LPZI入口SPD防护的LPMS
�D 对于传导浪涌（认＜U0和几＜t0）和辐射磁场 （拭＜瑞），设备得到防护

LPS（无屏蔽）
声、，H0

LPZO
H0

SPD

(SA)

SPD

(SB)
SPD

(MB)
设备
（受损者）

川 曰卜－ - - - - ． 口卜－ - - - - ． 口卜－ - - ? ?

矶，几 以，几 U0,10

机箱
部分雷电流

(d）仅采用
“

协调配合的 SPD防护
”

的LPMS

�D 对于传导浪涌 （认＜<U0和几＜<I0) ， 设备得到防护；但对于辐射磁场（H0）却无防护作用

图 4 LEMP防护措施系统 （LPMS） 示例 （二 ）

MB 主配电盘； SB 次配电盘 ； SA 靠近设备处电源插孔；

－ 屏蔽界面 ；
一 非屏蔽界面

注 ： SPD可以位于下列位置 ： LPZI边界上 （例如主配电盘 MB); LPZZ边界上

（例如次配电盘 SB)； 或者靠近设备处 （例如电源插孔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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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等电位连接与共用接地系统设计

5.2. 1 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 机柜 、 机架 、 金属管

（槽）、 屏蔽线缆外层 、 信息设备防静电接地和安全保护接地及浪

涌保护器接地端等均应以最短的距离与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

连接 。

15 型结构 一 般宜用于 电子信息设备相对较少 （面积

100澎 以下）的机房或局部的系统中， 如消防 、 建筑设备监控系

统 、 扩声等系统 。 当采用 S型结构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时 ， 电子

信息设备所有的金属导体， 如机柜 、 机箱和机架应与共用接地系

统独立 ， 仅通过作为接地参考点 （EPR）的唯一 等电位连接母排

与共用接地系统连接 ， 形成 55型单点等电位连接的星形结构 。

采用星形结构时 ， 单个设备的所有连线应与等电位连接导体平

行 ， 避免形成感应回路 。

2 采用 M 型网格形结构时 ， 机房内电气 、 电子信息设备等

所有的金属导体， 如机柜 、 机箱和机架不应与接地系统独立 ， 应

通过多个等电位连接点与接地系统连接 ， 形成 Mm 型网状等电

位连接的网格形结构 。 当电子信息系统分布于较大区域 ， 设备之

间有许多线路 ， 并且通过多点进人该系统内时 ， 适合采用网格形

结构 ， 网格大小宜为 0. 6m一 3m。

3 在一 个复杂系统中， 可以结合两种结构 （星形和网格形）

的优点 ， 如图 5所示 ， 构成组合 1型 （S、 结合 Mm）和组合 2型

(M ， 结合 Mnl）。

4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信号接地即功能性接地 ， 所以机房内

S型和 M 型结构形式的等电位连接也是功能性等电位连接 。 对

功能性等电位连接的要求取决于电子信息系统的频率范围、 电磁

环境以及设备的抗干扰／频率特性 。

根据工程中的做法 ：

1) 5型星形等电位连接结构适用于 IMHz以下低频率电

子信息系统的功能性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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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共用接地

系统的等电位

连接网络

图 5 电子信息系统等电位连接方法的组合

�D 一 共用接地系统； ERP一 接地参考点；

�D 一 等电位连接导体； Ss一 单点等电位连接的星形结构；

｛二」一 设备； Mm一 网状等电位连接的网格形结构；

．一 等电位连接网络的连接点； Ms一 单点等电位连接的网格形结构 。

2) M 型网格形等电位连接结构适用于频率达 IMHz以上

电子信息系统的功能性接地 。 每台电子信息设备宜用

两根不同长度的连接导体与等电位连接网格连接 ， 两

根不同长度的连接导体应避开或远离干扰频率的 1/4

波长或奇数倍 ， 同时要为高频干扰信号提供 一 个低阻

抗的泄放通道 。 否则 ， 连接导体的阻抗增大或为无穷

大 ， 不能起到等电位连接与接地的作用 。

5. 2. 2 各接地端子板应设置在便于安装和检查的位置 ， 不得设

置在潮湿或有腐蚀性气体及易受机械损伤的地方 。 等电位接地端

子板的连接点应满足机械强度和电气连续性的要求 。

表 5. 2. 2一 1是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之间的连接导体的最

小截面积 ： 垂直接地干线采用多股铜芯导线或铜带 ， 最小截面积

SOmm
"
；楼层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与机房局部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之

间的连接导体 ， 材料为多股 铜芯 导线或铜带 ， 最小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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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m
"
；机房局部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之间的连接导体材料用多股

铜芯导线 ， 最小截面积 16mm2； 机房内设备与等电位连接网格

或母排的连接导体用多股铜芯导线 ， 最小截面积 6mmZ； 机房内

等电位连接网格材料用铜箔或多股铜芯导体 ， 最小截面积

25mm
“
。 这些是根据 《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

子系统》GB/T 21714. 4一 2008和我国工程实践及工程安装图集

综合编制的 。

表 5. 2. 2一 2各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最小截面积是根据我国

工程实践中总结得来的 。 表中为最小截面积要求， 实际截面积应

按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

垂直接地干线的最小截面是根据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部

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548节 ： 信息技术装置的接地配

置和等电位联结》GB/T 16895. 17一 2002(idtIEC60364一 5-

548: 1996）第 548. 7. 1条
“

接地干线
”

的要求规定的 。

5. 2. 3 在内部安装有电气和电子信息系统的每栋钢筋混凝土结

构建筑物中， 应利用建筑物的基础钢筋网作为共用接地装置 。 利

用建筑物内部及建筑物上的金属部件 ， 女［l？昆凝土中钢筋 、 金属框

架 、 电梯导轨 、 金属屋顶 、 金属墙面 、 门窗的金属框架 、 金属地

板框架 、 金属管道和线槽等进行多重相互连接组成三维的网格状

低阻抗等电位连接网络 ， 与接地装置构成一 个共用接地系统 。 图

5. 2. 3中所示等电位连接 ， 既有建筑物金属构件 ， 又有实现连接

的连接件 。 其中部分连接会将雷电流分流 、 传导并泄放到大地 。

内部电气和电子信息系统的等电位连接应按 5. 2. 2条规定设

置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排）与接地装置相连 。 每个楼层设置楼

层等电位连接端子板就近与楼层预留的接地端子相连 。 电子信息

设备机房设置的 S型或 M 型局部等电位连接网络直接与机房内

墙结构柱主钢筋预留的接地端子相连 。

这就需要在新建筑物的初始设计阶段 ， 由业主 、 建筑结构专

业 、 电气专业 、 施工 方 、 监理等协商确定后实施才能符合此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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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 根据 GB/T 16895. 17一 2002(idtIEC60364一 5一 548:

1996)
“

第 548节 ： 信息技术装置的接地配置和等电位联接
”

的

意见 ， 对于某些特殊而又重要的电子信息系统的接地设置和等电

位连接 ， 可以设置专用的垂直接地干线以减少干扰。 垂直干线由

建筑物的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引出， 参考图 6、 图 7。 干线最小

截面积为 50mm2的铜导体 ， 在频率为 50Hz或 60H：时 ， 是材料

成本与阻抗之间的最佳折中方案 。 如果频率较高及高层建筑物

时 ， 干线的截面积还要相应加大 。

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 声音 、 图像、 数据为一 体的网络信息应

用 日益广泛 。 各地都在建造新的广播电视大楼 ， 其声音 、 图像系

统的电子设备系微电流接地系统 ， 应设置专用的工艺垂直接地干

线以满足其要求 ， 参考图 6。

5. 2. 5 防雷接地 ： 指建筑物防直击雷系统接闪装置 、 引下线的

接地 （装置）； 内部系统的电源线路 、 信号线路 （包括天馈线路）

SPD接地 。

交流工作接地 ： 指供电系统中电力变压器低压侧三相绕组中

性点的接地 。

直流工作接地 ： 指电子信息设备信号接地 、 逻辑接地 ， 又称

功能性接地 。

安全保护接地 ： 指配电线路防电击 （PE线）接地 、 电气和

电子设备金属外壳接地 、 屏蔽接地 、 防静电接地等 。

这些接地在一 栋建筑物中应共用一 组接地装置 ， 在钢筋混凝

土结构的建筑物中通常是采用基础钢筋网 （自然接地极）作为共

用接地装置 。

GB/T 21714一 2008第 3部分中规定 ：

“

将雷电流 （高频特

性）分散人地时 ， 为使任何潜在的过电压降到最小 ， 接地装置的

形状和尺寸很重要 。
一 般来说 ， 建议采用较小的接地电阻 （如果

可能 ， 低频测量时小于 10n）。

”

我国电力部门DL/T 621规定 ：

“

低压系统由单独的低压电

源供电时 ， 其电源接地点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 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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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闪针

电视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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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Z0n 卫星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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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层 工艺接地干线

2层
PE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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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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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留检测点

/
世竺些L

电源进线

DI层
l变配电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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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二不又二了

水池 计算机
网络线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地装置

共用
接地网版

坐

黔

粉
榔
接

建筑物等电位连接及共用接地系统示意图

手 配电箱；卜 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PE－ 保护接地线； MEBse
一 总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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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井

接地干线
直流地接地线

/
．设备保护接地

SPD接地线

． 防静电地板接地线

接地线

屏蔽设施接地线

．金属槽等电位连接线

(a)s型等电位连接网络

竖井

接地
干线

设备机

房示意

单台设备

OO

(b)M型等电位连接网络

图 7 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示意图
1一 竖井内楼层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2

一 设备机房内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

3一 防静电地板接地线 ； 4
一 金属线槽等电位连接线 ； 5

一 建筑物金属构件

对于电子信息系统直流工作接地 （信号接地或功 性接地）

的电阻值 ， 从我国各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 ， 电子信息设备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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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 用途各不相同， 它们对接地装置的电阻值要求不相同。

因此 ， 当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接地与交流工作接地 、 直

流工作接地 、 安全保护接地共用一 组接地装置时 ， 接地装置的接

地电阻值必须按接人设备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 以确保人身安全

和电气 、 电子信息设备正常工作 。

5. 2. 6 接地装置

1 当基础采用硅酸盐水泥和周围土壤的含水量不低于 4%,

基础外表面无防水层时 ， 应优先利用基础内的钢筋作为接地装

置 。 但如果基础被塑料 、 橡胶 、 油毡等防水材料包裹或涂有沥青

质的防水层时 ， 不宜利用基础内的钢筋作为接地装置 。

2 当有防水油毡 、 防水橡胶或防水沥青层的情况下 ， 宜在

建筑物外面四周敷设闭合状的人工水平接地体 。 该接地体可埋设

在建筑物散水坡及灰土基础外约 lm处的基础槽边 。 人工水平接

地体应与建筑物基础内的钢筋多处相连接 。

3 在设有多种电子信息系统的建筑物内， 增加人工接地体

应采用环形接地极比较理想 。 建筑物周围或者在建筑物地基周围

混凝土中的环形接地极 ， 应与建筑物下方和周围的网格形接地网

相连接 ， 网格的典型宽度为 sm。 这将大大改善接地装置的性能 。

如果建筑物地下室／地面中的钢筋混凝土构成了相互连接的网格 ，

也应每隔 sm和接地装置相连接 。

4 当建筑物基础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满足接地要求时 ， 不

需另设人工接地体 。

5. 2. 7 机房设备接地引人线不能从接闪带 、 铁塔脚和防雷装置

引下线上直接引入 。 直接引入将导致雷电流进人室内电子设备 ，

造成严重损害 。

5. 2. 8 进人建筑物的金属管线 ， 例如金属管 、 电力线 、 信号线 ，

宜就近连接到等电位连接端子板上 ， 端子板应与基础中钢筋及外

部环形接地或内部等电位连接带相互连接 （图 8、 图 9)， 并与总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连接 。 电力线应在 LPZI人 口处设置适配的

SPD， 使带电导体实现人 口处的等电位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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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⑤

图 8 外部管线多点进人建筑物时端子板
利用环形接地极互连示意图

①一 外部导电部分 ， 例如： 金属水管； ②一 电源线或通信线；③一 外墙或
地基内的钢筋； ④一 环形接地极； ⑤一 连接至接地极； ⑥一 专用连接接头；

⑦一 钢筋混凝土墙；⑧一 sPD；⑨一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注 ： 地基中的钢筋可以用作自然接地极

⑩ ⑤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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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图 9 外部管线多点进人建筑物时端子
板利用内部导体互连示意图

①一 外墙或地基内的钢筋；②一 连接至其他接地极； ③一 连接接头；

④一 内部环形导体； ⑤一 至外部导体部件 ， 例如： 水管 ； ⑥一 环形
接地极 ； ⑦一 SPD； ⑧一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⑨一 电力线或通信线；

⑩一 至附加接地装置



5. 2. 9 将相邻建筑物接地装置相互连通是为了减小各建筑物内

部系统间的电位差 。 采用两根水平接地体是考虑到一 根导体发生

断裂时 ， 另一 根还可以起到连接作用 。 如果相邻建筑物间的线缆

敷设在密封金属管道内， 也可利用金属管道互连 。 使用屏蔽电缆

屏蔽层互联时 ， 屏蔽层截面积应足够大 。

5. 2. 10 新建的建筑物中含有大量电气 、 电子信息设备时 ， 在设

计和施工 阶段 ， 应考虑在施工时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将混

凝土中的主钢筋 、 框架及其他金属部件在外部及内部实现良好电

气连通 ， 以确保金属部件的电气连续性 。 满足此条件时 ， 应在各

楼层及机房内墙结构柱主钢筋上引出和预留数个等电位连接的接

地端子 ， 可为建筑物内的电源系统 、 电子信息系统提供等电位连

接点 ， 以实现内部系统的等电位连接 ， 既方便又可靠 ， 几乎不付

出额外投资即可实现 。

5. 3 屏蔽及布线

5. 3. 1 磁场屏蔽能够减小电磁场及内部系统感应浪涌的幅值 。

磁场屏蔽有空间屏蔽 、 设备屏蔽和线缆屏蔽 。 空间屏蔽有建筑物

外部钢结构墙体的初级屏蔽和机房的屏蔽 〔见本条文说明图 4

(a）所示」。

内部线缆屏蔽和合理布线 （使感应回路面积为最小）可以减

小内部系统感应浪涌的幅值 。

磁屏蔽 、 合理布线这两种措施都可以有效地减小感应浪涌 ，

防止内部系统的永久失效 。 因此 ， 应综合使用 。

5. 3. 21 款 ： 空间屏蔽应当利用建筑物自然金属部件本身固有

的屏蔽特性 。 在一 个新建筑物或新系统的早期设计阶段就应该考

虑空间屏蔽 ， 在施工时一 次完成 。 因为对于已建成建筑物来说 ，

重新进行屏蔽可能会出现更高的费用和更多的技术难度 。

2款 ： 在通常情况下 ， 利用建筑物自然金属部件作为空间屏

蔽 、 内部线缆屏蔽等措施 ， 能使内部系统得到良好保护 。 但是对

于电磁环境要求严格的电子信息系统 ， 当建筑物自然金属部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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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大空间屏蔽不能满足机房设备电磁环境要求时 ， 应采用导磁

率较高的细密金属网格或金属板对机房实施雷电磁场屏蔽来保护

电子信息系统 。 机房的门应采用无窗密闭铁门或采取屏蔽措施的

有窗铁门并接地 ， 机房窗户的开孔应采用金属网格屏蔽 。 金属屏

蔽网、 金属屏蔽板应就近与建筑物等电位连接网络连接 。 机房屏

蔽不能满足个别重要设备屏蔽要求时 ， 可利用封闭的金属网 、 箱

或金属板 、 箱对被保护设备实行屏蔽 。

3款 ：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主机房选择在建筑物低层中心部位

及设备安置在序数较高的雷电防护区内， 因为这些地方雷电电磁

环境较好。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与屏蔽层及结构柱保持一 定安全距

离是因为部分雷电流会流经屏蔽层 ， 靠近屏蔽层处的磁场强度

较高 。

4款 ： 电子信息系统设备与屏蔽体的安全距离可按本规范附

录 D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 。 安全距离的计算方法依据《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GB/T21714. 4
一 2008

(IEC62305一 4: 2006IDT）。 IEC62305
一 4第二 版修订草案

(FDIS版）附录 A 中安全距离ds/：的计算方法修改为 ： 当SF)10

时 ， ds八 一 侧
SF/l。

； 当SF< 10时 ， ds/1一
w 。 安全距离 ds/2的计算

方法修改为 ： 当 SF) 10时 ， ds/2一
w · SF/10； 当 SF< 10时 ，

ds/2一 二 。 鉴于 IEC62305一 4第二 版在本规范修订完成时尚未成

为正式标准 ， 本规范仍采用已等同采纳为国标的 IEC62305一 4:

2006中的有关计算方法 。

5. 3. 32 款 ： 公式 5. 3. 3中l表示埋地引入线缆计算时的等效长

度 ， 单位为 m ， 其数值等于或大于 2布， P为土壤电阻率。

3款 ： 在分开的建筑物间可以用 SPD将两个 LPZI防护区互

连 ［图 10(a）」， 也可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电缆导管将两个 LPZI

防护区互连 ［图 10(b)］。

5. 3. 4 表 5. 3. 4一 1电子信息系统线缆与其他管线的间距和表

5. 3. 4一 2电子信息系统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的间距引自 《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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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分开建筑物间用SPD将两个LPZI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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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分开建筑物间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电缆管道将两个LPZI互连

图10 两个 LPZI的互联

注 ： 1 ￡1、 ￡：为部分雷电流 。

2 图 （a）表示两个 LPZI用电力线或信号线连接。 应特别注意两个

LPZI分别代表有独立接地系统的相距数十米或数百米的建筑物的

情况 。 这种情况 ， 大部分雷电流会沿着连接线流动， 在进人每个

LPZI时需要安装 SPD。

3 图 （b）表示该问题可以利用屏蔽电缆或屏蔽电缆管道连接两个

LPZI来解决， 前提是屏蔽层可以携带部分雷电流 。 若沿屏蔽层的

电压降不太大 ， 可以免装 SPD。

5. 4 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5. 4. 2 根据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 一 44部分 ： 安全防护 电压

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GB/T 16895. 10一 2010/IEC60364一 4
-

44: 2007第 444. 4. 3. 1条
“

装有或可能装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

的现有的建筑物内， 建议不宜采用 TN 一 C系统 。 装有或可能装

有大量信息技术设备的新建的建筑物内不应采用 TN 一 C系统 。

”

第 444. 4. 3. 2条
“

由公共低压电网供电且装有或可能装有大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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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设备的现有建筑物内， 在装置的电源进线点之后宜采用

TN 一 S系统 。 在新建的建筑物内， 在装置的电源进线点之后应

采用 TN 一 S系统 。

”

在 TN 一 S系统中中性线电流仅在专用的中性导体 （N）中

流动 ， 而在 TN 一 C系统中， 中性线电流将通过信号电缆中的屏

蔽或参考地导体 、 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 （例如建

筑物的金属构件）流动 。

对于敏感电子信息系统的每栋建筑物 ， 因 TN 一 C系统在全

系统内N线和 PE线是合 一 的 ， 存在不安全因素 ，
一 般不宜采

用 。 当 220/38OV低压交流电源为 TN 一 C系统时 ， 应在人户总

配电箱处将 N线重复接地 一 次 ， 在总配电箱之后采用 TN 一 S系

统 ， N线不能再次接地 ， 以避免工 频 50Hz基波及其谐波的干

扰 。 设置有 UPS电源时 ， 在负荷侧起点将中性点或中性线做 一

次接地 ， 其后就不能接地了。

5. 4. 3 电源线路 SPD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款 ： 表 5. 4. 3一 1是根据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一 44部分 ：

安全防护 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GB/T16895. 10
一 2010/

IEC60364一 4一 44: 2007第 443. 4节表 44. B编制的 。

2款 ： 表 5. 4. 3一 2参考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一 53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隔离 、 开关和控制设备 第 534节 ： 过

电压保护电器》GB 16895. 22一 2004(idtIEC60364一 5 一 53:

2001Al: 2002）表 53C。 表中系数增加 0. 05是考虑到浪涌保

护器的老化 ， 并与其他标准协调统一

。

3、 4款 ： 图5. 4. 3一 1为 TN 一 S系统配电线路浪涌保护器分

级设置位置与接地的示意图 ， SPD的选择与安装由工程具体要

求确定 。 当总配电箱靠近电源变压器时 ， 该处 N 对 PE的 SPD

可不设置 。

SPD的选择和安装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它与当地雷害程

度 、 雷击点的远近 、 低压和高压 （中压）电源线路的接地系统类

型 、 电源变电所的接地方式 、 线缆的屏蔽和长度情况等都有

124



关联 。

在可能出现雷电冲击过电压 的建筑物电气系统内， 在

LPZOA或 LPZoB与 LPZI区交界处 ， 其电源线路进线的总配电

箱内应设置第 一 级 SPD。 用于泄放雷电流并将雷电冲击过电压

降低 ， 其电压保护水平矶 应不大于 2. skV。 如果建筑物装有防

直击雷装置而易遭受直接雷击 ， 或近旁具有易落雷的条件 ， 此级

SPD应是通过 10/350拜s波形的最大冲击电流 I吻 （工类）试验

的 SPD。 根据我国有些工程多年来在设计中选择和安装了n类

试验的 SPD也能提供较好保护的实际情况 ， 本规范作出了选择

性的规定 ： 也可选择n类试验的 SPD作第 一 级保护 。 SPD应能

承受在总配电箱位置上可能出现的放电电流 。 因此 ， 应按本条第

5款的公式 （5 . 4. 3一 1） 或公式 （5 . 4. 3一 2） 估算确定 ， 当无法

计算确定时 ， 可按本条第 7款表 5. 4. 3一 3冲击电流推荐值选择 。

如果这 一 级 SPD未能将电压保护水平 U。 限制在 2. 5kV以下 ，

则需在下级分配电箱处设置第二级 SPD来进 一 步降低冲击电压 。

此级 SPD应为通过 8/20衅 波形标称放电电流 I。 （11类）试验的

SPD， 并能将电压保护水平矶 限制在约 2kV。 在电子信息系统

设备机房配电箱内或在其电源插座内设置第三 级 SPD。 这级

SPD应为通过 8/2O衅 波形标称放电电流 I。 试验或复合波班类试

验的 SPD。 它的保护水平 U
。应低于电子信息设备能承受的冲击

电压的水平 ， 或不大于 1. ZkV。

在建筑物电源进线人 口的总配电箱内必须设置第 一 级 SPD。

如果保护水平 U
。不大于 2. skV， 其后的线缆采取了良好的屏蔽

措施 ， 这种情况 ， 可只需在电子信息设备机房配电箱内设置第二

级 SPD。

通常是在电源线路进入建筑物的人 口 （LPZI边界）总配电

箱内安装 SPDI； 要确定内部被保护系统的冲击耐受电压 Uw， 选

择 SPDI的保护水平矶：， 使有效保护水平 矶／f成Uw， 根据本条

9款规定检查或估算振荡保护距离 L叫 1和感应保护距离马i/：。 若

满足饰 f成Uw， 而且 SPDI与被保护设备间线路长度小于 L浏 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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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 ,， 则 SPDI有效地保护了设备。 否则 ， 应设置 SPDZ。 在靠

近被保护设备 （LPZZ边界）的分配电箱内设置 SPDZ； 选择

SPDZ的保护水平 矶2， 使有效保护水平 Up/f簇Uw， 检查或估算

振荡保护距离 LPO/ 2和感应保护距离 几1/2。 若满足有效保护水平

矶／f镇Uw， 而且 SPDZ与被保护设备间线路长度小于 LPO/ 2和

与／2， 则 SPDZ有效地保护了设备 。 否则 ， 应在靠近被保护设备

处 （机房配电箱内或插座）设置 SPD3。 该 SPD应与 SPDI和

SPDZ能量协调配合 。

5款 ： 公式 （5. 4. 3 一 1） 与公式 （5. 4. 3 一 2） 是根据 GB/T

21714. 1一 2008附录 E 中（E. 4）、 （E. 5）、 （E. 6）三 个公式编写

的 。 当无法确定时应取 I帅 等于或大于 12. skA是根据 GB

16895. 22一 2004的规定 。

6款 ： 对于开关型 SPDI至限压型 SPDZ之间的线距应大于

10m和 SPDZ至限压型 SPD3之间的线距应大于 sm的规定 ， 其

目的主要是在电源线路中安装了多级电源 SPD， 由于各级 SPD

的标称导通电压和标称导通电流不同、 安装方式及接线长短的差

异 ， 在设计和安装时如果能量配合不当， 将会出现某级 SPD不

动作的盲点问题 。 为了保证雷电高电压脉冲沿电源线路侵入时 ，

各级 SPD都能分级启动泄流 ， 避免多级 SPD间出现盲点 ， 两级

SPD间必须有一 定的线距长度 （即一 定的感抗或加装退藕元件）

来满足避免盲点的要求 。 同时规定 ， 末级电源 SPD的保护水平

必须低于被保护设备对浪涌电压的耐受能力 。 各级电源 SPD能

量配合最终目的是 ， 将威胁设备安全的电压电流浪涌值减低到被

保护设备能耐受的安全范围内， 而各级电源 SPD泄放的浪涌电

流不超过自身的标称放电电流 。

7款 ： 按本规范第 4. 2节或第 4. 3节确定电源线路雷电浪涌

防护等级时 ， 用于建筑物入 口处（总配电箱点）的浪涌保护器的冲

击电流 Iim。 ， 按本条第 5款公式（5 . 4. 3 一 1）或公式（5 . 4. 3一 2）估

算确定 。 当无法确定时根据 GB 16895. 22一 2004的规定 I吻 值应

大于或等于 12. skA。 所以表 5. 4. 3一 3中在 LPZ。与 LPZI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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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配 电箱处 ， C、 D 等级 的 I咖 参数推荐值为 12. skA。

12. skA这个 I吻 值是 IEC标准推荐的最小值 ， 本规范考虑到我

国幅员辽阔 ， 夏天的雷击灾害多 ， 在雷电防护等级较高的电子信

息系统设置的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能承受的冲击电流 I、 应适当

有所提高 ， 所以 A级的IimP参数推荐值为 20kA; B级 I帅 推荐值

为 15kA。

鉴于我国有些工程中， 在建筑物人 口处的总配电箱处选用安

装11类试验 （波形 8/20娜 ）的限压型浪涌保护器 。 所以本规范

推荐在 LPZo与 LPZI边界的总配电箱也可选用经 n类试验 （波

形 8/20娜 ）的浪涌保护器 ： A级 In)80kA、 B级 In)60kA、 C

级 In)50kA、 D级 In)50kA。 这些推荐值是征求国内各方面意

见得来的。

为了提高电子信息系统的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可靠性 ， 应

保证局部雷电流大部分在 LPZO与 LPZI的交界处转移到接地

装置 。 同时限制各种途径人侵的雷电浪涌 ， 限制沿进线侵人

的雷电波 、 地电位反击 、 雷电感应 。 建筑物中的浪涌保护通

常是多级配置 ， 以防雷区为层次 ， 每级 SPD的通流容量足以

承受在其位置上 的雷电浪涌电流 ， 且对雷电能量逐级减弱 ；

SPD电压保护水平也要逐级降低 ， 最终使过电压限制在设备

耐冲击电压额定值以下 。

表 5. 4. 3
一 3中分配电箱 、 设备机房配电箱处及 电子信息

系统设备电源端 口的浪涌保护器的推荐值是根据电源系统多

级 SPD的能量协调配合原则和多年来 工 程的实践总结确

定的 。

8款 ： 雷电电磁脉冲 （LEMP）是敏感电子设备遭受雷害的

主要原因。 LEMP通过传导 、 感应 、 辐射等方式从不同的渠道

侵人建筑物的内部 ， 致使电子设备受损 。 其 中， 电源线是

LEMP人侵最主要的渠道之一

。 安装电源 SPD是防御 LEMP从

配电线这条渠道人侵的重要措施 。 正确安装的 SPD能把雷电电

磁脉冲拒于建筑物或设备之外 ， 使电子设备免受其害 。 不正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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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 SPD不仅不能防御人侵的 LEMP， 连 SPD自身也难免

受损 。

其实 ， SPD作用只有两个 ： (1） 泄流 。 把人侵的雷电流分

流人地 ， 让雷电的大部分能量泄人大地 ， 使 LEMP无法达到或

仅极少部分到达电子设备 ； (2） 限压 。 在雷电过电压通过电源线

入户时 ， 在 SPD两端保持一 定的电压 （残压）， 而这个限压又是

电子设备所能接受的 。 这两个功能是同时获得的 ， 即在分流过程

中达到限压 ， 使电子设备受到保护 。

目前 ， 防雷工程中电源 SPD的设计和施工不规范的主要问

题有两个 ：
一 是 SPD接线过长 ， 国内外防雷标准凡涉及电源浪

涌保护器 （SPD）的安装时都强调接线要短直 ， 其总长度不超过

0. sm， 但大多情况接线长度都超过 lm， 甚至有长达（4 一 5) m

的； 二 是多级 SPD安装时的能量配合不当 。 对这两个问题的忽

视导致有些建筑物内部虽安装了 SPD仍出现其内的电子设备遭

雷击损坏的现象 。

图 5. 4. 3一 2： 当 SPD与被保护设备连接时 ， 最终有效保护

水平矶／f应考虑连接导线的感应电压降 △U 。 SPD最终的有效电

压保护水平 U可f为 ：

Up/f 一 矶 ＋ 仑U (11)

式中： 瓜少
一 一 SPD两端连接导线的感应电压降 。

仓U 一 仑UL：十仑ULZ一

式中 ： L
�D 为两段导线的电感量 （拌H);

了 d艺
石

一

丁
－

dt
(12)

di 、， 一 、 八 ～ ＿ 一 一 、、 。二 一

不
�D

刀 侃 八 匀厂U
’

由 电 狐 陡 厦 。

U石

当 SPD流过部分雷电流时 ， 可假定 仑U 一 1kV/m ， 或者考

虑 20％的裕量 。

当SPD仅流过感应电流时 ， 则 之刀 可以忽略 。

也可改进 SPD的电路连接 ， 采用凯文接线法见图 11:

9款 ： SPD在工作时 ， SPD安装位置处的线对地电压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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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入 线路出

设备 1 设备2

等电位连接点

图n 凯文接线法

矶 。 若 SPD和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太长 ， 浪涌的传播将会产生

振荡现象 ， 设备端产生的振荡电压值会增至 ZUP， 即使选择了

Up镇Uw， 振荡仍能引起被保护设备失效 。

保护距离Lpo是 SPD和设备间线路的最大长度 ， 在此限度

内， SPD有效保护了设备。 若线路长度小于 10m或者Un/ f<Uw/

2时 ， 保护距离可以不考虑 。 若线路长度大于 10m且 矶／f>Uw/

2时 ， 保护距离可以由公式估算 ：

Lp。 ＝ (Uw一

Up/f)/k (m ) (13)

式中： k一 25(V/m ）。

公式引自《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

GB/T 21714. 4一 2008(IEC62305一 4: 2006, IDT）第D. 2. 3条 。

当建筑物或附近建筑物地面遭受雷击时 ， 会在 SPD与被保

护设备构成的回路内感应出过电压 ， 它加于 矶 上降低了 SPD的

保护效果 。 感应过电压随线路长度 、 保护地 PE与相线的距离 、

电源线与信号线间的回路面积的尺寸增加而增大 ， 随空间屏蔽 、

线路屏蔽效率的提高而减小 。

保护距离乌i是 SPD与被保护设备间最大线路长度 ， 在此距

离内， SPD对被保护设备的保护才是有效的 ， 因此应考虑感应

保护距离玩i。 当雷电产生的磁场极强时 ， 应减小 SPD与设备间

的距离 。 也可采取措施减小磁场强度 ， 如建筑物 （LPZI）或房

间 （LPZZ等后续防护区域）采用空间屏蔽 ， 使用屏蔽电缆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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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管道对线路进行屏蔽等。

当采用了上述屏蔽措施后 ， 可以不考虑感应保护距离乌i。

当 SPD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 、 线路未屏蔽 、 回路面积

大时 ， 应考虑感应保护距离乌；, LPi用下列公式估算 ：

I-pi
一 （Uw一 U可f)/h (m ) (14)

式中 ：h ? 30000XKslX KsZ又Ks3(V/m ）。

公式引自《雷电防护 第 4部分 ： 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

GB/T 21714. 4一 2008(IEC62305一 4: 2006IDT）第 D. 2. 4条 。

IEC62305一 4第二版修订草案 （FDIS版）附录 C中不再计

算振荡保护距离和感应保护距离 ， 而是对矶／f作出以下规定 ：

1 SPD和设备间的电路长度可忽略不计时 （如 SPD安装在

设备端口）, UP/f镇Uw。

2 SPD和设备间的电路长度不大于 10米时 （如 SPD安装

在二级配电箱或插座处）， 矶／f镇。． SUw。 当内部系统故障会导致

人身伤害或公共服务损失时 ， 应考虑振荡导致的两倍电压并要求

满足UP/，砚Uw/2。

3 SPD和设备间的电路长度大于 10m时（如 SPD安装在建

筑物人 口处或某些情况下二 级配电箱处）:

UP/f镇（Uw
一

Ui)/2。

式中 ： 叽
�D 被保护设备的绝缘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kv);

Ui�D 雷击建筑物上或附近时 ， SPD与被保护设备间线

路回路的感应过电压 （kV）。

鉴于 IEC62305一 4第二版在本规范修订完成时尚未成为正

式标准 ， 本规范仍采用已等同采纳为国标的 IEC62305一 4:

2。。6中的有关计算方法 。

10款 ： 在一 条线路上 ， 级联选择和安装两个以上的浪涌保

护器 （SPD）时 ， 应当达到多级电源 SPD的能量协调配合 。

雷电电磁脉冲 （LEMP） 和操作过电压会危及敏感的电子信

息系统 。 除了采取第 5章其他措施外 ， 为了避免雷电和操作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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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涌通过配电线路损害电子设备， 按 IEC防雷分区的观点 ，

通常在配电线穿越防雷区域 （LPZ） 界面处安装浪涌保护器

(SPD）。 如果线路穿越多个防雷区域 ， 宜在每个区域界面处安装
一 个电源 SPD（图 12）。 这些 SPD除了注意接线方式外 ， 还应

该对它们进行精心选择并使之能量配合 ， 以便按照各 SPD的能

量耐受能力分摊雷电流 ， 把雷电流导引入地 ， 使雷电威胁值减少

到受保护设备的抗扰度之下 ， 达到保护电子系统的效果 。 这就是

多级电源 SPD的能量配合 。

坠
啧

今 巨亘］
SPDU

吕石应刃｝
-

电力线 ｝ }}sPDI

一 一 一 冀黑
}

霜邢与 裔蠢

图12 低压配电线路穿越两个防雷区域时在边界安装 SPD示例

匡回一 浪涌防护器 （例如11类测试的sPD) ;

一 一 去祸元件或电缆长度

有效的能量配合应考虑各 SPD的特性 、 安装地点的雷电威

胁值以及受保护设备的特性 。 SPD和设备的特性可从产品说明

书中获得 。 雷电威胁值主要考虑直接雷击中的首次短雷击 。 后续

短时雷击陡度虽大 ， 但其幅值、 单位能量和电荷量均较首次短雷

击小 。 而长雷击只是 SPD工类测试电流的一 个附加负荷因素 ，

在 SPD的能量配合过程中可以不予考虑 。 因此 ， 只要 SPD系统

能防御直接雷击中的首次短雷击 ， 其他形式的雷击将不至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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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

1 配合的目的

电源 SPD能量配合的目的是利用 SPD的泄流和限压作用 ，

把出现在配电线路上的雷电、 操作等浪涌电流安全地引导人地 ，

使电子信息系统获得保护 。 只要对于所有的浪涌过电压和过电

流 ， SPD保护系统中任何 一 个 SPD所耗散的能量不超出各自的

耐受能力 ， 就实现了能量配合 。

2 能量配合的方法

SPD之间可以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进行配合 ：

1） 伏安特性配合

这种方法基于 SPD的静态伏安特性 ， 适用于限压型 SPD的

配合 。 该法对电流波形不是特别敏感 ， 也不需要去祸元件 ， 线路

上的分布阻抗本身就有一 定的去藕作用 。

2） 使用专门的去祸元件配合

为了达到配合的目的 ， 可以使用具有足够的浪涌耐受能

力的集中元件作去藕元件 （其中 ， 电阻元件主要用于信息系

统中 ， 而电感元件主要用于 电源系统中）。 如果采用电感去

藕 ， 电流陡度是决定性的参数 。 电感值和电流陡度越大越易

实现能量配合 。

3） 用触发型的 SPD配合

触发型的SPD可以用来实现 SPD的配合 。 触发型 SPD的电

子触发电路应当保证被配合的后续 SPD的能量耐受能力不会被

超出 。 这个方法也不需要去祸元件 。

3 SPD配合的基本模型和原理

SPD配合的基本模型见图 13。 图中以两级 SPD为例说明

SPD配合的原理 。 配 电系统中两级 SPD的两种配合方式介绍

如下 ：

． 两个限压型 SPD的配合 ；

． 开关型 SPD和限压型 SPD的配合 。

这两种配合共同的特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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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涌 八
去藕元件玩：

保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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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sPD能量配合电路模型

1） 前级 SPDI的泄流能力应比后级 SPDZ的大得多 ， 即通

流量大得多 （比如 SPDI应泄去 80％以上的雷电流）;

2） 去祸元件可采用集中元件 ， 也可利用两级 SPD之间连接

导线的分布电感 （该分布电感的值应足够大）;

3） 最后一 级 SPD的限压应小于被保护设备的耐受电压 。

这两种配合不同的特点是 ：

1） 两个限压型 SPD的伏安特性都是连续的 （例如 MOV 或

抑制二极管）。 当两个限压型 SPD标称导通电压 （Un）相同且能

量配合正确时 ， 由于线路自身电感或串联去祸元件 LDE的阻流作

用 ， 输人的浪涌上升达到 SPDI启动电压并使之导通时 ， SPDZ

不可能同时导通 。 只有当浪涌电压继续上升 ， 流过 SPDI的电流

增大 ， 使 SPDI的残压上升 ， SPDZ两端电压随之上升达到SPDZ

的启动电压时 ， SPDZ才导通 。 只要通过各 SPD的浪涌能量都不

超过各自的耐受能力 ， 就实现了能量配合 。

2） 开关型 SPDI和限压型 SPDZ配合时 ， SPDI的伏安特性

不连续 （例如火花间隙 （SG）、 气体放电管 （GDT)， 半导体闸

流管 、 可控硅整流器 、 三 端双 向可控硅开关元件等）， 后续

SPDZ的伏安特性连续 。 图 14说明了这两种 SPD能量配合的基

本原则 。 当浪涌输人时 ， 由于 SPDI(SG）的触发电压较高 ，

SPDZ将首先达到启动电压而导通 。 随着浪涌电压继续上升 ， 流

过 SPDZ的电流增大 ， 使 SPDZ的两端电压 uZ （残压）上升 ， 当

SPDI的两端电压 ul （等于 SPDZ两端的残压 u：与去祸元件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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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SG和 MOV 的能量配合原理

动态压降uDE之和）超过 SG的动态火花放电电压 usPARK， 即ul-

u:+uDE妻u～ 时 ， SG就会点火导通 。 只要通过 SPDZ的浪涌

电流能量未超出其耐受能力之前 SG触发导通 ， 就实现了能量配

合 。 否则 ， 没实现能量配合 。 这一 切取决于 MOV 的特性和人侵

的浪涌电流的陡度 、 幅度和去祸元件的大小 。 此外 ， 这种配合还

通过 SPDI的开关特性 ， 缩短 10/35。畔 的初始冲击电流的半值

时间 ， 大大减小了后续 SPD的负荷 。 值得注意的是 ， SPDI点火

导通之前 ， SPDZ将承受全部雷电流 。

4 去祸元件的选择

如果电源 SPD系统采用线路的分布电感进行能量配合 ， 其

电感大小与线路布设和长度有关 。 线路单位长度分布电感可以用

下述方法近似估算 ： 两根导线 （相线和地线）在同一 个电缆中，

电感大约为 0. 5到 1拌H/m （取决于导线的截面积）； 两根分开的

导线 ， 应当假定单位长度导线有更大的电感值 （取决于两根导线

之间的距离）， 则去藕电感为单位长度分布电感与长度的积 。 因

此 ， 为了配合 ， 必须有最小线路长度要求 。 如不满足要求就须加

去藕元件 （电感或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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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42 款 ： 是根据《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 22部分 ： 电信和信

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选择和使用导则》GB/T 18802. 22-

2008(IEC61643一 22: 2004, IDT）标准的第 7. 3. 1条第 1款编

写的 ， 图 5. 4. 4是根据 GB/T 18802. 22一 2008图 3编写的。

3款 ： 表 5. 4. 4是根据《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 22部分 ： 电信

和信号 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SPD）选择和使用导则》GB/T

18802. 22一 2008标准的第 7. 3. 1条第 2款表 3编写的 。

5. 5 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与接地

5. 5. 1 在总配线架信号线路输人端以及交换机 （PABX）的信

号线路输出端 ， 分别安装信号线路 SPD。

5. 5. 2 适配是指安装浪涌保护器的性能参数 ， 例如工作频率 、

工作电平 、 传输速率 、 特性阻抗 、 传输介质 、 及接口形式等应符

合传输线路的性质和要求 。

5. 5. 34 款 ： 监控系统的户外供电线路 、 视频信号线路 、 控

制信号线路应有金属屏蔽层并穿钢管埋 地敷设 。 因为户外

架空线路难 以做到防直接雷击和防御空间 LEMP 的侵害 ，

从实际很多工程的案例来看 ， 凡是采用架空线路 ， 在雷雨

季节都难逃系统受到损害 。 因此 ， 在初建时应按本款规定

采用屏蔽线缆并穿钢管埋地敷设 。 视频图像信号最好采用

光纤线路传 回信号 ， 以免摄像机受损 ， 这是防直接雷击和

防 LEMP的最佳方法 。

5. 5. 4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信号电缆 、 电源线 、

控制线均应在设备侧装设适配的 SPD。

5. 5. 6 有线电视系统室外的 SPD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16mm2

的多股铜线接地 。 信号电缆吊线的钢绞绳分段敷设时 ， 在分段处

将前 、 后段连接起来 ， 接头处应作防腐处理 ， 吊线钢绞绳两端均

应接地 。

5. 5. 7 本条第 4、 5、 6款参考示意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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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接地装置

环形等电位连接带
电

一

池

接地端子

光缆加强芯接地

襄纂量

防
雷
箱
一

一

配
电
箱

LPZO洒 PZI

区交界处接地端子

环形接地装置

进线处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光缆加强芯接地

鬃纂黔 LPZO。几PZI

区交界处接地端子

图 15 移动通信基站的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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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 雷 施 工

6. 2 接 地 装 置

6. 2. 44 款 ： 扁钢和圆钢与钢管 、 角钢互相焊接时 ， 除应在接

触部位两侧施焊外 ， 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 ： 此处增加圆钢搭接件

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搭接头搭接长度的要求 ， 考虑到个别施工现场

制作搭接件的难度 ， 圆钢制作更为方便 。 当然采用扁钢也是可以

的。
一 般搭接件形状为

“
一

”

字形或
“
L'

，

形 ，

"
L'

，

形边长以满

足要求为准 。

6. 2. 5 考虑到焊接后强度的要求 ， 铜材不适合于锡焊 ， 同时异

性材质的连接也不适合电焊等原因， 它们的连接应采用放热熔

接 。 除此种方法外也可采用氧焊连接的方法 。

6. 3 接 地 线

6. 3. 1 接地装置应在不同位置至少引出两根连接导体与室内总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相连接 。 引出两根的主要目的是对长期使用该

接地装置的设备有 一 个冗余保障。 这里的
“

在不同位置
”

并不是

指要隔开很远的距离 ， 而只是不在同一 连接点上连接以避免同时

出故障的可能性 。

6. 3. 2 本条和第 5. 2. 2条对接地连接导体截面积的要求为基本

要求 。 当某工程实际要求更高时 ， 应按实际设计而定 。

6. 4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等电位连接带）

6. 4. 3 砖木结构建筑物 ， 宜在其四周埋设环形接地装置构成共

用接地系统 ， 并在机房内设总等电位连接带 ， 等电位连接带采用

绝缘铜芯导线穿钢管与环形接地装置连接 。 因为砖木结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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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接地装置的接地效果远没有框架结构的接地效果好 ， 所以宜

在其四周埋设环形接地装置 。

6. 5 浪涌保护器

6. 5. 13 款 ： 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宜符合表 6. 5. 1

的规定 。 由于 GB/T 21714. 4一 2008标准中浪涌保护器的连接导

线最小截面积作了调整 ， 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与国内其他标准

协调 一 致 ， 本次修订也作了相应调整 。

国内有些行业标准中规定的浪涌保护器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比较大 ， 工程施工 中可按行业标准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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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测与验收

7. 1 检 测

7. 1. 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规定 ，

在施工阶段 ， 应对在竣工后无法进行检测的所有防雷装置关键部

位进行检测 ；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

危险》GB/T 21714. 3 一 2008中规定 ， 在防雷装置的安装过程

中， 特别是安装隐蔽在建筑内、 且以后无法接触的组件时 ， 应完

成防雷装置的检查 ； 在验收阶段 ， 应对防雷装置作最后的测量 ，

并编制最终的测试文件 。

7. 3 竣 工 验 收

7. 3. 3 防雷施工是按照防雷设计和规范要求进行的， 对雷电防

护作了周密的考虑和计算 ， 哪怕有 一 个小部位施工质量不合格 ，

都将会形成隐患 ， 遭受严重损失 。 因此规定本条作为强制性条

款 ， 必须执行 。 凡是检验不合格项 目， 应提交施工单位进行整

改 ， 直到满足验收要求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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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与管理

8. 1 维 护

8. 1. 2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 21431一 2008

和 《雷电防护 第 3部分： 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和生命危险》GB/

T 21714. 3一 2008中提出了防雷装置的检查周期， 并将防雷装置

检查分为外观检查和全面检查两种 。 规定外观检查每年至少进行
一 次 。 同时规定 ， 在多雷区和强雷区 ， 外观检查还要更频繁些 。

如果客户有维护计划或建筑保险人提出要求时 ， 还可进行全面

测试 。

本规范根据国家有关法规 ， 综合各种因素并结合我国具体情

况 ， 规定全面检查周期为一 年并宜安排在雷雨季节前实施 。

8. 1. 5 防雷装置在整个使用期限内， 应完全保持防雷装置的机

械特性和电气特性 ， 使其符合本规范设计要求 。

防雷装置的部件 ，
一 般完全暴露在空气中或深埋在土壤中，

由于不同的自然污染或工业污染 ， 诸如潮湿 、 温度变化 、 空气中

的二氧化硫 、 溶解的盐分等 ， 金属部件将会很快出现腐蚀和锈

蚀 ， 金属部件的截面积不断减小 ， 机械强度不断降低 ， 部件易失

去防雷有效性 。

为了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 ， 当金属部件损伤 、 腐蚀的部位超

过原截面积的三分之一 时 ， 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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